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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約法。

擴大參^在國際聯合會主持下所縮結之 

一般多邊條約問題（大會決議案一七六 

六( 十七））。

國家責任：小組委員會報告書。

國家與政府之繼承: 小組委負會報告書。 

特種使節。

國家與政府間組織之關係。

與其他機關之合作。

第十六届會日期及地點。

其他事項。

八 . 委員會本届會共舉行會議四十九次。所有譲 

程項目均輕審議。

三 . 除 M r. V ic to r  K a n g a外，全體委員均出席

委員會會議。

i t 職員

四.委員會於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第六七三次會 

議選出下列職員：

主席：Mr. Eduardo Jiménez de A r é c h a g a ;
第一'副主席： Milan Bartos ;
第二副主席：鶴岡千愧先生；

報告員：Sir Humph re y  W a l d o c k。
五.委員會於一九六三年五月十日第六七七次會 

譲派設起草小組委員會，由委員會第一副主席擔任主 

席。小組委員會由下列委員組成：M r. M ilan  Bartos 
( 主席），M r. Roberto Ago, M r. Herbert W . Briggs, 
M r. A bdu llah  E l-E rian , M r. André  Gros, M r. 
Luis Padiila  Nervo, M r. Shabtai Rosenne, M r. 

G rigory  T unk in , Sir Humphrey  W aldock。起草小 

組委員會於本届會共舉行會議十二次。

六，法律顧問  M r. Constantin  Stavropoulos 出 

席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八日第七一o 次會議。法律事 

務廳編纂司司長梁靈立先生代表秘、書長並擔任委員會 

秘書。

羞 .議 程

七 . 委員會通過第十五届會議程，項目如下：

一 . 國際法委員會係依據大會一九四七年十一月 

二十一日決譲案一七四（二）並依照該決議案附件所 

載、嗣經修正的委員會規程而設立。委員會自一九六 

三年五月六日起至七月十二日止在日內冗聯合國歐洲 

辦事處舉行第十五屆會。本報告書敍述此一届會工作 

情形。報告書第二章載列關於條約之無效及終止的條 

款二十五條。第三章討論國際聯合會主持下所訂一般 

多邊條約之擴大參加問題。第0 章撮述委員會研究其 

他問題的工作進度。第五章論及若干行政事項及其他 

♦ 宜。

査 .委員及出席情形

二 . 委員會由下列委真組成：

Mr. Roberto A G O  (義大利）

Mr. Gi lbert。A M A D O  ( 巴西）

Mr. Milan B A R T O â  ( 南斯拉夫）

Mr. Herber t  W ,  BRIGGS ( 美利堅合衆國）

Mr. Marcel  C A D I E U X  ( 加拿大）

Mr. Erik C A S T R Ë N  ( 苏蘭）

Mr. Abdu l lah  E L - E R I A N (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Mr. Tasl im O. ELIAS ( 奈及利亞）

Mr. André  GR OS  ( 法蘭西）

Mr, Eduardo J IM É N E Z  DE A R É C H A G A  
烏拉圭）

Mr. Vic tor  K A N G A  (P客麥Ü )
Mr. Manfred  L A C H S  (波蘭）

劉赠先生（中國）
Mr. Antonio  D E  L U N A  ( 西班牙）

Mr. Luis P A D IL L A  N E R V O  ( 墨西哥）

Mr. Radhab inod PAL ( 印度）

Mr. Angel  M. P A R E D E S  ( / g 瓜多）

Mr. O B E D  P E S S O U  ( 達荷美）

Mr. Shabta i  R O S E N N E  ( 以色列）

Mr. Abdu l  H ak im  T A B I B I (阿富汗）

鶴岡千俠先生（日本）

Mr. Gr igory  I. T U N K I 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和國聯邦）
Mr. Al f red  V E R D R O S S  (奥地利）

Sir Hu m phrey  W A L D O C K  (大不列類及北愛 

爾蘭聯合王國）
Mr. Mustafa  Kamil Y A S S E E N  (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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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會之躯織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第二章 

條約法

査.導言

委員舍詞論經避簡述

九.國際法委員會第十四届會曾暫行通過條約法 

條款草案第一篇，內載關於條約之蹄結、生效及登記 

的條款二十九條。同時，委員會依照其規程第十六條 

及第二十一條的規定，決定將此項草案經由秘書長送 

請各國政府評譲。委員會並決定在下一届會繼續研究 

條約法，予以優先處理，並專事討論條約之效力及有 

效期間問題。

一0 . 條約之 " 效力 " 及 "有效期間"兩點俱經歷 

任專題報吿員的報告書論及。開於 "效力" 問題，Sir 
Hersch Lau te rpa ch t在其第一次條約法報告書 i 第十 

條至第十六條內及第二次報告書2第十六條訂正條文 

內，Sir Gerald F itzm aurice在其第三次報告書3內， 

均各有規定。"有效期間 " 一點雖不在 Sir H erw h  
L a u te rp a ch t兩次報告書的範圍之內，但在 Sir Ger- 
ald Fitzm auHce的第二次報告書4中規定秦詳。委員 

會因忙於其他工作，未克審查各該報告書；但委員會 

已予充分計及，自不待言。

一一 . 在委員會本届會中，專題報告員提出關於 

條約之根本效力、有效期間及終止的報告書一件（A /  
C N .4 / I5 6  and Add. I -3 )。委員會並有秘書處擬具的 

節略一件，內載大會藤次關於條約法的決譲案的規定 

( A / C N .4 / | 5 4 ) „委員會於第六七三次至第六八五次、 

第六八七次至第七一一次、第七一四次、第七一六次至 

第七一八次、及第七二0 次會譲時審譲專題報告員報 

告書，並通過關於上述各黯的暫定條敦草案，將全文 

暨逐條評註轉載在本章內。委員會研究這幾點之後所

1 國際法委員會年鑑，一九五三年，第二卷，第一三七頁 

至第一五九頁。

3 國際法委員會年鑑，一九五四年，第二卷，第一三三頁 

至第一三九頁。

g 國際法委員會年鑑，一九五A 年，第二卷，第二十頁至 

第四十六頁。

4 國際法委員會年鑑，一九五七年，第二卷，第十六貢至 

第七十頁。

得的結論是：關於條約"根本效力"的條敦如能自條約 

可能成爲無效的各種情形着眼擬訂，較爲適宜；又關 

於條約" 有效期間及終止" 的條款，則宜自條約可能成 

爲終止的各種情形着眼擬訂。委員會遂決定將條約法 

這一部分工作的名稱改爲" 條約之無效及終止"；本章 

所轉載的條款草案因而亦以此爲標題。

一二 . 有如一九六二年報告書第十A 段所述,5委 

員會的計劃是預備在一九六四年届會擬具另外一組條 

款草案，論列條約之適用及效果。一俟關於條約法的 

三項草案全部擬成後，委員會當再考慮是否應該將®  
些草案合併成爲一項公約草案，遺是應該以一系列的 

相互有關的公約編纂條約法。委員會依照上一届會的 

決定，暫時將本草案擬成爲第二批自成一體的條款， 

但與業已送請各國政府評譲的第一篇密切相關。本草 

案遂定名爲" 條約法—— 第二篇％ 同時，委員會決定， 

本組各條的編號與其從頭開始，不如接續上次草案末 

條依次編挑，較爲方便，但此項辦法自不妨礙委員會 

對其條約法工作最後應採何種形式所作的決定。是 

以，本組首條列爲第三十條。

一三.委員會依照其規程第十六條及第二十一條 

的規定，決定將關於條約之無效及終止的條敦草案経 

由秘書長送請各國政府評譲。

本組條就革素的箱圍

一四.本組條款草案論列廣泛的條約無效及終止 

問題，並將條約停止施行一事與條約終止問題密切聯 

合規定。惟本條款草案未規定戰鬪行爲之發生對條約 

的影響，雖然這個問題與條約之終止及停止施行都有 

連帶關係。委員會認爲這個間題研究起來，勢非首先 

考慮到憲章關於武力之威脅或武力之使用的規定對於 

決定特定戰鬪行爲是否合法有何影響不可；委員會覺 

得道一點未使在目前條約法工作的範圍內附帶處理。 

本條敦草案所未規定的另一問題爲一國國際人格之消 

減與條約之終止的關係。有如第四十三條評註第三段

5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七屆會，補編第九號（A/5209 and 
Corr.Oo



所詳細說明，委員會認爲關於道個問題，除非兼顧到 

國家對條約上權利義務之繼承事宜似不可能擬訂任 

何有用的規定。委員會已決定對國家與政府之繼承一 

專題作單獨研究，並將條約方面的繼承事宜留在這個 

專題範圍內規定，所以目前暂將一國國際人格之消減 

問題自關於條約之終止的條款草案中除去。委員會決 

定在以後的届會中，俟國家繼承方面的工作有相當進 

展後，再檢討這個問題。

- 五 . 委員會在討論條約之無效一點時，考慮到 

條約與另一先訂條約的規定互相衝突的情形，又在討 

論條約之終止一點時，考慮到條約由於另訂與其規定 

抵觸的條約而可謂默示廢止的類同情形。若干委員認 

爲這兩種情形關涉條約之解釋及優先適用間題，與條 

約之效力或終止間題無關。其他委員則對這兩種情形 

是巧完全可視爲解釋及適用間題，表示疑間。委員會 

決定將a 兩種情形留待下一届會接獲專題報告員關於 

條約之適用的另一報告書時，再加審議，並參酣審譲 

結果確定究應在條約法條款草案中何處加以規定。

一六 . 本條款草案暫編爲六節，分論：G )總則； 

(H )條約之無效；（in )條約之終止；0 )關於

兩節之適用之特別規則；〔V)程 序 ；及(V i)條約無效、 

終止或停止施行之法律後果。第一篇第一條所載各項 

定義對第二篇亦可適用；而且就本篇而言，並無墙列 

定義的必要。委員會在本篇中所擬訂的條敦，一如第 

篇的情形，兼有國際法之逐漸發展與編纂兩方面因 

素。

一七.嚴將委員會根據專題報告員的提譲所通過 

的條款草案第三十條至第五十四條條文暨評註載鋒於 

下：

或.條約法條款草案 

第二篇  

條 約 之 無 效 及 終 止  

第一都 . 總则

第三+條 

摧定條約有效、繼續生效及在施行中

凡依第一籍親定餘结及發生效力之條納，到■於任 

何已成翁綠約國乏國家而言， 除因逾用本條敦之綠果 

面有條豹成爲輕效、終止或停 jfe施行，或敎國退出條 

热之情形外，椒鹿税翁在繼續生放及施行中。

許 話

條約法條敦草案中本篇的實體規定專論條約因某 

種原因而應作爲無效、終止或停止施行論的情形。委 

員會因而認爲宜在本篇之首，列入一項概括規定，强 

調凡依照上一篇規定縮結及發生效力的條約，除因適 

用本篇規定的結果而成爲無效、終止或停止施行者外， 

槪應視爲在繼續生效及施行中。

第二愈, 修勸乏無效

第三十一條 

國內法關於蹄約權之規定

加一國已由依第四條親走認爲具有必要權为之化 

表表示同意承受條約狗束，则《使鼓圃國内法蘭於 

翁約權之某填親定来經道行，其代表所袭示之同意並 

不因而头效，但達反画内法係属嶺而易晃乏情形，不 

在此暇，除有後述情形处，一國非經其他翁約圃镇儀， 

不得撒回其代表所表示么同意。

評 柱

( 一）各國憲法對綺約權的限制有多種方式。6有 

的憲法限定行政當局非經立法機關事先同意不得縮結 

條約或11立特定種類的條約；有的憲法規定條約非經 

Æ法機關"核准"或以某種方式認可，在國內不能具有 

法律的效力，其他憲法則載列立國的根本法，f 依照 

修正憲法的特別程序不得更改，從而間接對行政機 

關的縮約權加以限制。在法律上，自國內法觀點看來， 

未始不可將關於憲法限制的規定分爲兩類，一類是限 

制政府縮結條約的權力，另一類則僅限制政府對於未 

經立法機關以某種方式核可的條約在其本國國內法範 

圍執行的權力。前一類可說是關涉行政機關的縮約 

權本身，後一類則僅涉及條約蹄結後的實施權。惟就 

本條而論，間題在於：a 兩類憲法限制對於一個似乎 

有權對條約表示同意的國家代表所已表示的同意在國 

際法上的效力可有多大影響；關於a 個問題，各方意 

見分政。

(二）有一派作家7認爲，一國承受條約拘束的意 

思究應由何機關及循何程序確定及表示，國際法聽由

參閱聯合國法律* 輯，關於綺結條約之法規及慣例(S T / 
IÆG/SER.B/3)。

7 例如 P. C hailley,現代法上國際條約之法律性質，第一 

七五頁及第二一五貢；S. B. C randall,條約之綺訂及執行，第 

十三買至第十四買；G. De Visscher, Bibliotheca Visseriana, 
第二卷(一九二四年），第九十A 貢。



各國國內法決定；故在審酌簽署、批准、接受、贊同或 

加入條約的國際上行爲有無拘束國家之效力時，務須 

計及憲法上關於一國對條約之同意應如何確定及表斤 

的規定。按照此說，限制國家機關縮約權的國內法應 

視爲國際法的一部分，以免發生漠視憲法限制而在國 

際上對條約表示同意的情事，至少也可使此種同意成 

爲無效；凡違反憲法而意圖使本國承受拘束的代表， 

無論在國際法或國內法上都全無表示其本國對條約同 

意之權。如採納此說，則其他國家就不能信賴國家元 

首、總理、外交部長等等依據第四條在名分上所享有的 

代表本國承擔義務的灌力；它們毎次不得不查明當事 

國的憲法規定確無觸犯的情事，否則卽有於事後發 

現條約爲無效的危臉。此項學說不免削弱條約的穩定 

性，但據主張此說者稱，更需要顧到的是應在國際法 

上支持縮約程序的民主原則。

( 三）委員會本身曾於一九五一年根據此說擬訂 

條文一條。8惟當時有一些委員對於將憲法限制訂入國 

際法內一節，批評甚力，而且主管法律事務助理秘書 

長也對這一點可能使保管機關遭遇的種種困難，表 

顧慮。在該屆會討論期間，有人說委員會的決定與其 

說是以法律原則爲棍據，不如說是唯恐各國不願接受 

別的規則所致。

〔四）第二派作家》雖然主張將憲法限制訂入國際 

法之內，卻認舉a 項瑪論確應酌爲修改，以免破壞條 

約的穩定性。按照此說，就誠意而論，對憲法限制所 

應計及者應僅以爲人所熟知，而他國理當知悉的規定 

爲限。準此，一國如憑憲法上的理由否認條約的效力， 

紙能按用爲人所熟知或易於查悉的憲法規定。道一派 

中有幾個作家還認爲，如一國接用其本國憲法規定撤 

銷其對條約的簽署、批准等，該國對於"一秉誠意及非 

因自身過失而信賴該國憲法上正規機關的名分權力" 

之他造，有賠償之義務。1»

®第二條："條約經一國依該國憲法及憲政慎例，由主管機 

關爲簽署、批准、加入或以任何其他手續表示該國同意後，對該 

國發生拘束力。" （國際法委員會年鑑，一九五一年，第二卷， 

第七+ 三貢）。

® 例如M c N a ir ,條約法(一九六一年) ，第三章；Paul De 
V issch e r,國隙條約之綺結〔一九四三年），第二七五買；P. 
Guggenheim ,國際法學會論文叢升，第七十四卷（一九四九 

年），第.二三六貢；Sir Hersch Lauterpacht,第一次條約法報 

告書，國際法委員會年鑑，一九五三年，第二卷，第一四一貢 

至第一四六貢。

Sir Hersch L auterpacht,國際法委員會年鑑，一九五 

三年，第二卷，第一四三頁；併講參閱Lord M cN air,上引著 

作，第七十七貢；國際法研究，哈佛法學院，第三篇，條約法， 

第二 ■■一條。

( 五）一項折衷解決辦法倘以假定條約之簽署、批 

准等如係違憲，則在國際法上使屬無效爲出發點不免 

涉有種種困難。假使認爲一國國內法所規定的限制在 

國際法上足以鶴束國家元首或其他國家代表對條約表 

示該國同意之權力，那麼何以" 人所熟知"的限制可以 

發生這種效果非人所熟知 " 者卻無此效果, a 是根據 

甚麽原則頗不易知。就號國國內法而論，這兩類限制 

在法律上同有鶴束國家代表餘約權的效果。再者，假 

使國內法上的限制在國際法上足以剝奪國家代表替國 

家承擔義務的權力，那麼如因該代表對條約作越權的 

簽署、批准等而引起損害，似不能要求該國在國際上 

負此責任。旣然起初對條約的簽署、批准等因係越權 

行事而不能歸責於國家，則依理而論，國家代表繼此 

以後對同一條約的一切行爲似亦不能歸責於國家。

( 六）實際上的困難甚至更大，因在許多情形下， 

何者爲人所熟知的限制，何者非爲人所熟知，殊不可 

能截然辨別淸楚。誠然，現在有各a 憲法賣輯可稽,而 

且聯合國也根據不少國家提供的資料列佈有"關於縮 

結條約之法規及慣例"一卷。可惜，憲法囊輯及聯合國 

所公佈的情報都遺不足以使外國多少能確切知曉某一 

條約是否屬於憲法規定範圍之内。有的規定可憑主觀 

解釋，例如" 政洽性"條約或" 特別童要"條約須提交立 

法機關等；有的法律在表面上並未訂明其所限制者究 

竟是餘結條約的權力，還是條約在國內法上的效力。 

但縱使有關規定看起來簡單明瞭，道種在表面上似乎 

顯明而爲人所熟知的限制也很可能引起錯誤感覺。就 

憲法本身載有顯屬嚴格而明確的限制者而論，其中大 

多數還是不得不許可行政機關有廣泛的自由，可不照 

國內法所規定的嚴格程序縮結簡式的條約。縮約權的 

S 種運用方式憑解釋程序或政洽上的默契而與法律的 

明文規定調和。不但如此，關於簡式條約的憲政慣例 

大多頗有伸縮性，某一條約究竟應杏依照憲法手續辦 

理間題多少成了由行政機關作政治判斷的事，其所作 

決定於事後可能在立法機關或法院中受非譲。是以， 

有時固然可能斷言某項規定係爲人所熟知，特定條約 

屬於其範圍之內，但在許多情形下，外國，乃至本國政 

府，都不能在事先確切斷定特定條約如受非議時，依 

國內法是否應視爲屬於國內跟制的範圍之内，也無從 

判斷國際法庭是杏會認爲國内法的規定在國際法上可 

謂 " 人所熟知" 及" 明顯"。



( 七）第三派作家11認爲，一國蹄結條約的意思由 

何機關及依何程序確定，國際法聽憑當事國各自決定； 

國際法本身厥管這項意思在國際上的外部表現。按照 

此說，國際法決定各國在國際上對條約表示同意的程 

序及條件；它並且規定在何種條件下可承認各類國家 

機關及代表有權替其本國執行該項程序。因此，倘若 

依國際法有權替本國承擔義務的代表按照確定的程序 

之表示其本國對條約的同意，該國在國際上就應®  

爲受條約拘束。根據此說，不遵守國內要件可能使條 

約失去其作爲國內法的效力，也可能使當事代表在國 

內法上負法律後果；但是紙要該代表按照國際法係在 

其權力範圍內l î 事，它並不影響條約在國際法上的效 

力。這一派作家中有幾位主張a 項規則對下述兩種 

情形不嚴格適用：一種是對方國家明知爲未遵照國內 

法辦理者，另一種爲代表並無憲法上的權力至爲明顧、 

對方國家理應知情者。這個折衷解決辦法以關於縮結 

條約的國際規則至高無上爲出發點，較諸第二派所提 

譲的折衷辦法並無同樣的邏輯上困難。旣然按照第三 

派學說，基本原則是一國對他方代表在依據國際法所 

享權力範圍內實施的行爲，有權可推定其爲合乎正規， 

那麽反過來說，假如一國明知、或在法律上應推定爲 

知悉，在特定情形下對方代表並無此權力，它自然就 

不能作同樣的推斷。

( 八）國際法庭的判例及國家慣例雖無定論，卻似 

乎支持以第三派所採立場爲根據的解決辦法Q 國際判 

例的確'不太多。C lev e lan d公斷裁決案口〔一7 \八八年） 

衣 George P in so n案" （一九二八年）雖非針割•此點有 

所判決，但其判詞中載有確認憲法規定對條約之國際 

效力有適切關係的意見。在另一方面，法瑞税關案一 

A —二年 ) 及 R i。M a r t in案i f i( — 九 二 年 ）的裁決書 

載有公斷員的確定判決，卽拒絕考慮所控違反憲法限

» 例如A n z ilo tt i,國際法專論（譯 者 G id e l ) ,第一卷（一 

九二九年），第三六六頁至第三六七頁；Sir Gerald Fitzmau- 
r i c e ,英國國際法年鑑，第十五卷（一九三四年），第一二九頁 

至第一三七買；B l ix ,蹄約權〔一九六0 年），第二十四章；併 

請參閱聯合國文敎組織，各國對其國際義務之解釋方式調查 

(P. Guggenheim), 第七買至第八貢。

例如 J. Basdevant雖認爲一般說来各國應該紙問一國 

代表的名分權力，不必顧及該代表權力在晝法上的限制，卻又 

認爲"顧屬達反國家晝法的情形"應另作別論；國際法學會論文 

叢刊，第十五卷(一九二六年），第五A —貢；併請參閱聯合國 

文敎組織，各國對其國際義務之解釋方式調查，第八貢。

I3 M o o re ,國際公斷，第二卷，第一九四六頁。

I4 聯合國國際公斷裁決* 報，第五卷，第H 二七貢。

同上，第十一卷，第四一一貢。

同上，第二卷 ， 第七二0 頁。

制的情事，而分別對一項議定書與一項換文確認其效 

力，又 M etzger案I7的判詞亦有類似的意見。又東格 

陵蘭案及自由區案 I9的判詞雖非直接有顯，卻似表 

明國際法院並不願深究一國代表—— 在上述兩案中一 

爲外交部長，一爲國際訳訟代理人—— 依據國際法所 

有的替其本國承擔義務的名分權力。

( 九）至於國家慣例,最近的一本著作仔細分祈了 

不少外突事件。20這®事件確爲根據憲法理由主張條 

約無效的實例，但其中道類主張無一爲爭端他造所承 

認。此外，國際聯合會在三次案件中—— 盧森堡入會 

案、1̂ 011̂ «事件及阿根廷會籍問題一一似係根據下述 

原則採取行動，卽凡在名義上有權的國家代表在國際 

上所表示的同意不因事後發現該代表並無替國家承擔 

義務的憲法權力而失去效力。又在另一案件中，擔任 

保管機關的美國政府似乎認爲，表面上合乎正規的一 

項加入協定的通知，非經其他當事國同意，不能以無 

憲法權力爲理由予以撤回。 各國代表於蹄結條約時， 

通常也並不互相查間有無在條約上簽字或交存批准 

書、接受書等等的憲法權力。不過，在東格陵蘭案中， 

丹麥確曾承認挪威的憲法規定對於評斷 Ih le n聲明的 

效果在原則上有適切關係，而紙是否認其對該案的特 

定情況有適切P 係。又在大會第十七届會時，第六委 

員會中一位代表的確也曾因該委員會報告書中有幾段 

似乎默示不主張憲法規定對於決定一國在國際法上之 

同意間題有適切關係，而表示不滿。但是，多數國際 

慣例似乎是趨向另一方面。

( - 0 ) 不遵守憲法規定，通常不應就使一國在名 

義上有權的機關或代表以正規方式表示的同意成爲無 

效—— a 項意見尙有另外兩點理由可言。第一,國際法 

訂有幾種織結條約的程序—— 批准、接受及贊同——  
其目的正是爲了使各國政府能在決定其本國應否成爲 

綿約國之前，對條約充分考量，並且使它們也能够顧 

到國內的憲法要件。遇條約之訂立須經批准、接受或 

贊同手續時，談判國似已在實施縮約的民主原則方面 

做了所能做到的一切。如果期望毎一政府在以後不斷 

，注意其他各國政府在國內處理條約的情形，未免不合 

情理，而且根據憲法上理由對他國政府在國內處理條

" 美國外交關係(一九0 —年），第二六二貢。

常設國際法院，* 輯 A /B ,第五十三號，第五十六寅至 

第七十一買，第九H 貢。

» 常設國際法院，葉輯A/B,第四十六號，第一七0買。

H. Blix,上引著作，第二十章。

H. Blix,上引著作，第二六七貢。



約的情形提出疑間，自可被視篇千涉內政，不能容許。 

就加入條約的情形而論，也是如此，因在此情形下，政 

府在國際間採取任何行動宣吿其本國加入條約之前， 

有極充分機會可研究條約及實施憲法的要件。又就條 

約一經簽署卽有拘束力者而論，授權採用這項程序者 

原係政府 ;政府在談判開始之前卽已知悉條約之目的， 

而且憑現代的通訊方法，通常在其代表進行簽署之前 

亦已知悉條約的確實內容，何況於必要時筒可訓令本 

國代表作"待核淮" 之簽署。誠然，就條約一經簽暑卽 

有拘束力者，尤其是簡式條約而論，憲法規定受忽視 

的危險性可能較大，可是卽使在此情形下，政府仍握 

有控制其代表之行爲及實施任何憲法要件的必要手 

段。换言之，如果有不遵照憲法規定蹄結條約的情事， 

當事國政府顯然難辭其咎。

( 一一）第二點理由是，就已往各國按引憲法規定 

主張條約無效的外交事件而論，其中大多數情形是當 

事國因其他原因意圖規避其條約義務。而且，在極大 

多數情形下，爭端他造無不否認條約經在名義上享有 

國家餘約權的代表餘結後，可以未依憲法規定辦理爲 

理由使之失效之說。倘若政府在蹄結條約之後眞正遭 

遇憲法上的困難，並且立卽提起a 個間題，它通常似 

乎都能藉國內措施克服憲法上的障礙，同時也能取得 

其他織約國的必要該解。就S 類情形而論，困難似乎 

往往不在因未徵求立法機關同意而發生間題，而是由 

於在法院中對條約作爲國內法之效力，根據憲法上的 

理由提出異議所致。̂ 一國政府遇有法院的判決對條 

約在憲法上的效力有所質難時，通常力求在國內或國 

際間採取適當行動調整其本國在條約上的地位。

〔一二）若千委員認爲，一國國內行使蹄約權的主 

管機關係由國內法決定，國際法必須在承認這個限度 

內I f ■及國內法。按照此說，如果縮結條約的機關或代 

表依照國內法因不合其規定而無缔約之權，則此項條 

約因當事國之同意在國內法上具有缺陷，卽屬無效。 

可是，委員會多數委員認爲，關於縮結條約的國内法 

規定錯綜複雜，其適用情形也不確定，故如採用此項 

規則,條約可能成爲很不穩定。他們根據a 點考慮，並 

參照國際法庭的判例及國家慣例方面的證據，認爲本

例如（德國）輕罪訳究案（國際法* 報，一九五五年，第 

五六0 貢至第五六一貢）；比利時國家控Leroy案〔同上，第六 

一四頁至第六一六貢)。國內法院有時似乎認爲條約如在憲法 

上無國內法之效力，則在國際上當然亦屬無效。但在多敷情形 

下，法院或是將此事所涉的國際方面視爲不屬其權限之內，或 

是確認條約如經宣告在憲法上無效，可能使國家不克履行國際 

義務。

條的基本原則應該是：不遵守國內法關於餘約權的規 

定並不影響在國際法上有權表示同意的國家機關或代 

表以正規方式所表示的同意之效力。有的委員甚至認 

爲不宜容許任何例外以致創弱此項基本原則，所以寧 

願主張遇國家機關或代表似已以正規方式表示同意 

時，該國槪須受此項同意拘束。多數委員中的其他委 

員一面固然竭力贊同；不遵守國內法關於縮結條約的 

規定在原則上並不足以影響依照國際法以正規方式所 

表示的同意，一面卻認爲，遇違反國內法關於縮約權 

的規定至爲明顧的情形，未始不可視爲例外。他們設 

想到過去發生過的一類情形，諸如國家元首觸犯憲法 

的明確規定擅自簽訂條約等。他們覺得容許此項例外 

無損基本原則，因爲對方國家決無正當理由謂其訂約 

係出於對如此表示的同意之信賴。a —項意見經訂入 

第三十一條。

( 一三）因此，本條規定：如一國承受條約拘束的 

同意已由在國際法上具有必要權力的機關或代表表 

示，則此項同意對該國的拘束效力通常不能單憑未遵 

照國內法辦理爲理由而受懷疑。唯有在違反國內法係 

屬 " 顯而易見" 的情形卞，方可主張此項同意無效。條 

文中所提到的第四條係規定在何種情形下若千國家機 

關或代表無須出具其談判或綺結條約的權力證件，在 

何種情形下則須出具。從a —條可以推諭，在國際法 

上脆爲享有綺約權的機關或代表不外兩類：依第0 條 

規定無須出具蹄約權力證件者，或已出具特定之權力 

證件者。

( 一0 ) 本條第二句無非是首句所訂規則在邏輯 

上的推論，就是說除違反國內法係屬顯而易見的情形 

外，凡依國際法規定以正規方式所爲、但有背國內法 

規定之同意須經對方一造或各造協譲，始得撤回。

第三十二條 

無拘束國家之權

一 . 如一國代表仗第四條趣定不能認爲具有翁其 

本國庚示同意承受條约拘隶之要權力，面仍有梦其 

本國麦示同意乏行爲 ， 则敎代表之行爲除非經其本圃 

於事後明示或默示想可，不發生任何法律效果。

二.如一國代表所奉爲其本國表示同意承受條的 

狗束之權力附有特定之瑕制 ， 則除非其權力乏瑕制先 

經通知其他綠勸國，鼓化表0 其本國名義鎭■條约美示 

之同意不因其来遵守此等眼制而头效。



許 話

(一）第三十二條論及一國代表有意圖拘束其本 

國的行爲，而事實上並無此權的情形。這有兩種可 

能。第一種是一國代表依第四條規定雖不能視爲具有 

在國祭法上拘束其本國的權力，且亦未奉其政府明確 

授權，卻可能因出於誤解或過分熱心而意圖代表其本 

國縮結條約。第二種是一國代表雖具有國際法上的必 

要權力，可能奉有其政府的明白訓令，對其在特定情 

形下的樓力有所限制。a 兩種情形都不常見，但在實 

際上曾偶或發生。̂

(二）倘若條約非經以後批准、接受或贊同不發生 

拘束效力，則一國代表於訂定條約約文時越權行事自 

然可於以後批准、接受或贊同的階段來處理。關係國 

家届時可作明顧的扶擇：廢棄其代表所訂立的約文， 

或是批准、接受或贊同條約；如該國選擇後者，自可 

斷定其已認可其代表的越權行爲，從而已補救原来無 

權的缺階。是以，本條僅P良於規定一國代表實施某種 

行爲，意圖對其本國之同意承受拘束作確定之表示而 

其實並無此權力的情形。换言之，本條規定範圍僅跟 

於在一經簽署卽有拘束力的條約上越權簽署的情形， 

或一國代表奉命在某種條件下或附有某種保窗的情形 

下交换或交存一項拘束性的文書，而在實際交换或交 

存文書時未遵守條件或聲明保留以致逾越權限的情 

形。

( 三）本條第一項論及代表根本無權訂約的情形。 

例如在一九0 八年，美國駐羅馬尼亜公使簽訂了兩項 

條約而其實並無此權。y 關於其中之一，他的政府根本 

並未授予任何權力，而就另條約而言，俾雖獲有全 

權卻是因爲他使政府誤信其所簽訂者爲不同的條約所 

致。又九五一年間在 Stresa餘結一項乾酪定名公約 

時，有一代表替挪咸及瑞典兩國簽署，可是他似僅經 

前者一國授權。這兩次事件所涉的條約事實上都須經 

批准，不過它們可以說明，可能發生的各種情形。此 

外尙有另一情形可能引起同樣間題，實際上也較易發 

生，這使是一國代表雖有縮結转定條約之權，但逾越 

其全權擅自接受將條約擴充或修改之處。舉一例而言， 

波斯曾於國聯行政院討論時，意圖否認一八四七年

" 一般而論，參閱H. B l ix ,上引著作，第五頁至十二貢 

及第七十六頁至第A 十二買。

Hackworth所編的國際法選輯，第四卷，第四六七貢。 

併請參者另一著名歷史事件，卽英國政府於英國駐波斯灣的一 

名政治代表與波斯部長簽ÏT一項協定後，謂該項協定根本未經 

授權而縮結，故否認其效力：A dam yiat,巴林羣島，第一0 六 

S o

E rzerum條約的效力，其理由爲波斯代表於當年交换 

批准書時接受一項說明文書，係逾越其權力。25

( 四）遇一國代表並無蹄約權的情形，該國在原則 

上自得否認其代表的行爲，a * - 點似甚明顧，第一項 

卽如此規定。在另一方面，同樣明顯的是，儘管代表 

原來並無權力，其本國可於事後認可其行爲，從而確 

定該國同意承受條約拘束。又如該國接引條約的規 

定，或以其他行動表現其對代表的行爲視爲實際有效， 

亦可作爲已默示認可論。

( 五）本條第二項論及另一類情形, 卽代表雖有縮 

約權，但其權力受有明確訓令的限制。委員會認爲，爲 

保全國際條約的穩定性起見，一般規則應訂定如下： 

一國如對其代表有限制權力的特定訓令，則對其他國 

家而言，此項訓令非經該國在蹄結條約之前以適當方 

式通知其他國家，並無限制代表權力的效果。各國極 

少援引其對代表權力的秘密限制作爲否認其代表的行 

爲之理由，由此可以想見此項規則爲各國所遵行。例 

如就一九二三年甸牙利代表在國聯行政院的一項決譲 

案上簽字的事件而言，甸牙利政府企圖用對該代表所 

奉全權的範圍加以解釋的辦法而不引用他奉有明確訓 

令限制其權力之行使的論據來否認該代表的此項行 

爲。而且，國聯行政院似乎明白認爲，一國代表在其 

全權證書顯然授予的權力範圉內所實施的行爲，該國 

不得杏認。第二項乃規定，一國代表所奉的特定訓令 

除非先經通知其他縮約國，不影響該代表對條約所表 

示的同意。

第三十三條 

詐 欺

一■. 一■國 因 一 '綴勸画之 ?̂ 欺̂行爲而綠结條就？ 

者，得援引許欺翁理由缴销其承受條勸拘束之同意。

二 . 在第四千六條所舰定乏條件下，關係國家得 

拔弓I静欺翁理由，僅對條約中律欺所涉乏特史條敎撤 

翁其同意。

評 話

、一）一國根據他造以詐欺行爲使其縮結條約爲 

理由而主張廢止或退出條約的情事，似尙無有記載的 

實例。著作家論及此事的唯一實例爲一八四二年美國 

與加拿大間關於東北匿界的 'W ebster-A shburton條

關於其他實例，參閱H, B l ix ,上引著作，第七十七頁 

至第八十一頁。



約。K 可是，該案事關美國未出示一項重要地圖，而在 

當時情況下，殊難斷言其有出示地圖的法律義務，而 

且英方對a — 點也並不說是詐欺。

(二）顯然，政府故意詐欺以求訂成條約的情事可 

能極少發生 , 而在另一方面，以詐欺方法誤述重要事實 

以致造成基本錯誤的行爲無論如何係屬於下條關於錯 

誤的規定之列。委貴會中有幾個委員因而認爲其實並 

不需要專爲詐欺一*點訂立單獨一條，而不如將詐欺與 

錯誤合併訂爲一條。可是，委員會斯酌結果，認爲仍宜 

將詐欺與錯誤在不同條文中分別訂明。如果眞有詐欺 

情事，其對協定基礎的損害與無意的誤述及錯誤所生 

的害處頗不相同。詐欺非但使縮約國他造對協定規定 

的同意失效 ;它將缔約國間相互信賴的基礎整個推翻。

( 三 ) 委員會擬訂本條，頗有困難。詐欺概念見於 

極大多數法系，但其在各法系中的意義並不盡同。例 

如法文中"d o l"—詞與英文中" fra u d "  —詞是杏完全相 

當，不無疑問；無諭如何，私法上的概念如不酌予更 

改使移植在國際法上，未必一定適當。此外，由於過 

去並無先例，所以關，於詐欺槪念在國際法上的意義， 

不能自國家慣例或國際法庭判例中求得任何準則。在 

此情形下，有幾個委員認爲宜設法將條約法上構成詐 

欺的必備條件作明晰的規定。但是，大多數的意見是 

與其如此，不如以儘可能顯豁的詞句訂定條約法上適 

用的一般詐欺概念，至於其確切意義，則聽待在實例 

上及在國際法庭判決中確定。

( 0 ) 本條現有條文在英文本中用" f r a u d " - *字， 

法本文中用" d o i"— 字，因a 兩個字是英、法文中可資 

闇述本條所論原則最恰當名詞；西班牙文本中用 

"d o lo "— 字，也是出於同樣的考慮。委貴會採用這些 

名詞決非謂各該名詞在國內法上的精細含義一*概當然 

也可在國際法上適用。本條所規定者爲各該名詞所指 

的概括原則，而非此項原則在國内法上的適用細節。 

這三種文本所用的名詞因而在國際法上具有同樣的意 

義及內容。委員會爲表明依本條足使同意失效的情事 

起見，採用了一項意義最爲接近的非專門名詞：fra u -
dulent conduct, conduite frauduleuse 及 conducta

fraudulenta  ( 詐欺行爲)。這項名稱的涵意包括任何足 

以使一國違掛本意對條約表示同意的虚偉陳述、誤述 

或其他欺編手段。

( 五）一般似乎公認,詐欺的後果並非使條約當然 

無效，而是使受害一造如欲撤銷其同意，有權援引詐 

欺爲撤銷的理由；本條遂如此規定。

( 六）第二項旨在規定條約條敦之分割原則可封 

詐欺情事適用;該項原則的內容見第四十六條的規定。 

委員會認爲，倘若詐欺紙牽涉條約中的特定條款，受 

害一造應有扶擇的自由，可援引詐欺爲理由撤銷其對 

整個條約或對詐欺所涉的特定條敦的同意。在另一方 

面，卽使就詐欺情事而言，條約的分割也唯有在第四 

十六條所訂定的條件下方可容許，因如條約支離割製， 

其規定對各縮約國參差適用，在此情形下維持條約關 

係，實非所宜。

第三+四條

錯 誤

一 . 一國得授引闕於條约* 體之錯誤翁理由，撒 

销其承受條勸拘束乏同意，但 此 错 誤 蘭 涉 談 圃 於  

綠勸時假定翁存在，且構成其同意承受條勸拘束：̂一 

塞本因素乏事寶或事* 情祝者翁眼。

二. 如關係國家☆身行翁造成错誤，或原可避免 

错楼，或如按情形面論，該國應知有错誤之可能，本 

條第一項親定概不逾月。

三. 在第四十六條所越定之條件下，遇有值與條 

勸中特定條款有關之错誤，關係國家得棱引错誤翁@ 
由儘撒销其對各敦條敎:t 同意。

四.遇條勸寶體並輕错誤 ， 值其勸文有错誤特， 

此項错誤不影響條勸之效力；在此情形下，逾用第二 

千六條及第二千七條之親定。

許 話 .

( 一）在國內法上，錯誤估比較重要的地位，足以 

取消對契約同意的事實。不過，國內法中有幾類錯誤簡 

直不能想像會在條約法方面發生，對人的錯誤便是一 

例。從另- 0 ^ 面說，有幾類條約，尤其是立法性條約， 

極少有發生足以影響同意的實體上錯誤的餘地，雖然 

也並非絕對不可能。而且，缔約的過程周密，在董要 

的實體問題上發生錯誤的危險性已減查徵乎其微。因 

而已往很少有援引實體上錯誤爲理由否認條約基本效 

力的事例。

( 二）過去的成案幾乎全都關涉地理上的錯誤，而 

且大多爲地圖方面的錯製。̂其中一部分案件藉另訂條

閱參 M o o re ,國黯法選輯，第五卷，第七一九頁。

27參閱吟佛法學院：國際法研究，盒，條約法，第一一二七

貢至第一一二八貢；H y d e ,美國國際法季flK一九三三年），第

三一一頁；及 K i s s ,法國國際公法* 輯，第一卷，第五十五買

至第五十六貢。



約而解決困難；在其餘案件中，錯誤之點經視爲對條 

約之適用影響較多，對其效力影響較少，結果憑公斷 

而解決。道些成案證實錯誤與條約之效力或適用可能 

有連帶關係，但是究竟錯誤對條約的基本效力有何影 

響，它們並未提示明白的指導原則。

( 三）不過，錯誤的後果間題曾在常設國際法院受 

理的東格陵蘭案中論及，後来又在現有法院受理的寺 

廟案中論及。在前述一案中挪咸辯稱，當丹麥大使 

要求挪威外交部長表示挪威並不反對丹麥政府將其政 

洽及經濟利益擴展至格陵蘭全島時，挪威外交部長並 

不知道這也包括將丹麥的專賣制度擴展至格陵蘭全鳥 

在內，所以他尉丹麥的要求之默許因錯誤而失效。法 

院僅宣告外交部長的答覆係屬確定而無條件，似乎並 

不認爲該案涉有任何錯誤。法官A n z ilo t t i也認爲並無 

錯誤情事，並且進一♦ 說：" 但縱使權且接受M. Ih len  

對丹麥主權擴張可能產生的結果有所誤解之說，仍不 

得不承認此項錯誤並無足以使協定成爲無效的性質。 

錯誤須爲有可原該的性質者,始得據以申辯，如謂一國 

政府竟不知主權擴張;è 法律後果，殊難令人置信，，

( 四）在寺廟案的第一階段泰國向國際法院提 

出申辯稱：泰國於一九五0 年依照任意條款提出簾明 

書時 ,對其上次一九四0 年聲明書的地位有所誤解,以 

致其中用語，比照以色列—— 保加利亞案的判決而論， 

並不足以構成泰國於一九五0 年對任意條款之接受。 

關於這項論據，國際法院稱：" 此類錯誤如屬存在，顧 

係法律上之錯誤，但無論如何，法院並不認爲本案爭 

點眞正爲錯誤間題。再者，遇有錯誤，其在法律上之 

主要關係爲可能影響所謂業已表示之同意之成立。惟 

就本案而論，泰國承認並且肯定謂充分願意表示同意， 

法院未能發現任何因素有在事後追溯旣往、妨害此項 

同意事實之效果"。在骸案關於案情部分的第二階段， 

亦曾舉錯誤爲理由辯護；此項錯誤與地理有關，係在 

頗爲特殊的情況下發生。'在原始條約中，當事國同意 

在特定區域內以某一分水線爲疆界；關於此項條約的 

蹄結，並無錯'誤。錯誤所涉者爲法院認爲是後來的、 

默示的一項變更條約規定的協議。泰國接受了爲劃定 

有開IS域的匿界而善意输定的一份地圖，但其上標示 

的界線並不符合分水線。泰國辯稱其接受地圖係出於 

錯誤，所以無效，法院較斥此項論據謂："確定之法律

規則爲：如接引錯誤爲理由之當事國因其自身行爲而 

造成錯誤，或原可避免錯誤，或如按情形而論，該國 

應知有錯誤之可能，則所稱之錯誤並不成爲取消同意 

之因素。"31

( 五）東格陵蘭案及寺廟案所顯示者爲在何種情 

況下錯誤" 不"取消同意之成立，而非爲在何種情況下 

有取消同意的效果。國際法院的判決中唯一或可借鏡 

的其他案件爲Mavro tn tn a t i s特讓權案,^但該案開涉 

特讓權 ,並非論及條約。法院在該案中判定,錯誤所涉 

的事項如非爲協定的要件，便不足以撤銷同意；一般 

似乎公認，錯誤所涉者須爲當事國認爲構成其對條約 

同意之基本因素的事項，始足以取消對條約的同意。

( 六）委員會深知有的法律制度對雙方錯誤與單 

方錯誤加以區別，但認爲在國際法上此區別似不適當。 

是以，本條對當事國單方的錯誤，一如對當事國兩造 

或所有各造的彼此錯誤，同等適用。

( 七）第一項訂定槪挥原則謂：如條約實體上的錯 

誤關涉訂約時假定爲存在、且構成同意條約的基本因 

素之一的事實或情況，則此項錯誤得援引爲取消同意 

的理由。委員.會以錯誤須爲關涉" 事實或事實情況"者 

爲要件，並沒有意思就此否認法律上的錯誤有時也可 

能使同意成爲無效。姑且不論關於權利的錯誤可能爲 

法律與事實混合的間題，法律與事實的界線未必容易 

劃分淸楚，而且法律上的錯誤可作爲影響同意而蹄的 

情形也未始不可想見。舉例言之，遇有關於區域或地 

方上習慣的錯誤，則璧於國際法院已往就此項習償的 

證據所宣示的意見此類錯誤對本條而言究應視爲法 

律上的錯誤或事實上的錯誤，不無疑間。又關於國內 

法的錯誤在國際法上應作爲事實上的錯誤論，這一點 

在原則上似甚明顯。

( 八）依第一項規定，唯有根本的錯誤，也就是對 

構成同意條約的基本因素之一的事項所發生的錯誤， 

始足以影響同意。而且，縱使有此類錯誤，條約也並 

不當然無效，但惑於錯誤而同意條約的當事國有槽援 

引錯誤爲撤銷同意的理由。在另一方面，倘若該當事 

國果眞以錯誤爲理由撒銷同意，其效果爲使條約自始 

卽屬無效。

〔九）第二項訂明，犯錯誤的當事國多少可謂咎由 

自取的情形不在上述規則適用之列。此項例外規定的

28常設國際法院，* 輯 A /B ,第五十三號，第七十一頁及 

第九十一頁。

29同上，第九十二頁。

國際法院* 報，一九六一年，第三十寅。

國際法院* 報，一九六二年，第二十六頁，併猜參閱Sir 
Gerald Fitzmaurice個別意見書〔同上,第五十七貢)。

32常設國際法院，輯* A , 第十一號。

33例如庇護案、過境權案、摩洛哥境內美國國民案等判例。



措辭襲用國際法院就寺廟案案情部分所作判決中的一 

句，全句已在上文第（四) 段中引證。

( - 0 ) 第三項將條約條敦之分割原則適用於錯 

誤情事。委員會認爲，倘若錯誤僅與特定條款有關，而 

道些條款在第四十六條所規定的條件下可與條約其餘 

部分分離，在此情形下實不宜使整個條約因而失效。 

如果對有關條敦的接受並非當事國同意整個條約的基 

本條件，則許可a 些條款自條約中分離，似屬正當而 

且合宜之計。

■ ) 第四項爲防止誤解起見，論及第二十六條 

及第二十七條所規定的一點，卽條約約文上而非實體 

上的錯誤是。本項規定無非强調此類錯誤並不影響同 

意的效力，而屬於第二十六條及第二十七條關於條約 

約文錯誤之更正的規定範圍。

第三+五條

對國家代表個入之脅迫

一 . 如一國化表因料其個人身分所施乏行爲或恐 

翁面受. 迫，致不得不麦示其本國同意承受條热拘束， 

则此項同意乏表示並無任何法律效ÿ!;。

二 . 在第四+ 六條所親定乏條件下， 受脅迫化表 

之本國得棱引脅迫翁理由，儘普脅道所涉條勸中特 

定條敦，撤餘其同意。

評 柱

( - ) 般似乎公認，倘爲取得條約之簽署、批准、 

接受或贊同而對個人的人身或其栽人身分施行脅迫或 

恐嚇，關係國家當然有理由可宣告條約無效。""在歷史 

上，爲取得條約之簽署或批淮而不僅對談判人員，甚至 

對議會譲員施行所謂脅迫的情事曾有多起。哈佛研究 

草案中舉有下列數例一七七三年間包圍波蘭議會脅 

迫議員接受瓜分條約；一九0 五年間脅迫朝鮮皇帝及 

其大臣接受保護條約；一九一五年間美國軍除包圍海 

地國民大會脅迫其譲員批准一項條約。誠然，對國家 

元首或部長的脅迫可能就是脅迫國家本身，也可能是 

對其個人身分的脅迫，在若千情形下未必能截然辨別 

淸楚。例如在一九三九年間爲逼迫捷克斯拉夫總統 

H acha及外交部長在一項將波希米亜與摩拉維亜劃爲 

德國保護地的條約上簽字，曾使用近乎拷責的高E 手 

段，正也是對他們本國的最嚴董的威脅。不過，道兩

34 M c N a ir ,上引著作，第二0 七頁至第二0 九責。

35同上，第一一五五貢至第一一五九買。

種脅迫方式有時雖兼而有之，但自法律觀點看來，頗 

爲不同；委員會乃在兩條中分別諭列。

( 二）本條所論者爲對個別代表" 個人身分"的脅 

迫。該語意指對代表個人，而非對其國家官員的身分 

所施的一切强迫或威脅，其中因而不僅包括對代表人 

身的威脅，且亦包括以暴露敦人失檢行爲破壞其事 

業前途相恐嚇，以及對代表以恐嚇傷害其家屬相脅迫 

等。

( 三）委員會曾考慮到，對代表的脅迫與對國家 

的脅迫旣有區別，前項脅迫究應使條約當然成爲無效， 

抑僅使當事國有權援引對其代表的脅迫爲理由撤銷其 

對條約的同意。委員會的結論是：爲求訂成條約而脅 

迫一國代表乃極爲嚴董之事，故本條應規定，凡如此 

取得的對條約的同意，絕對無效。

( E ) 在另一方面，倘若對代表施行脅迫之目的僅 

在逼他同意條約中特定條款，而這些條款依第四十六 

條所規定的條件可與條約其餘部分分離，則依理而論， 

受害當事國似應有權視脅迫爲僅取消其對這些條款的 

同意，如果它想這樣做的話。否則，受害當事國如不 

想喪失條約其餘部分的利益，使不得不放棄其按引代 

表受脅迫爲理由主張條約中有關部分爲無效的權利。

第三十六條 

尉國家以武力相威脅或使用武力之脅迫

凡恃達反聯合國憲章原则之武力威脅或使用武为 

而綠结之條勸，概屬輕翁。

評 佳

( 一）國際聯合會盟約訂立以前的傳統學說爲條 

約之效力不因其係恃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蹄成，而受 

影響。此項學說無非反映那時以前國際法上認爲使用 

武力解決國際爭端係屬合法的一般態度。自國聯盟約 

與巴黎公約訂立以來，有一派意見遂漸流行，堅決主張 

這類條約的效力不應當再予承認。其後，審判軸心國 

戰犯的盟國軍事法庭組織法確認侵略戰爭爲有罪，.聯 

合國憲章第二條第四項明白禁止武力之威脅或使用武 

力, 再加上聯合國本身的成例，都已使這派意見更爲 

堅定有力。委員會認爲，根據這些發展情形，實有理 

由斷定，凡恃非法的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縮成的條約 

槪屬無效，確爲今日國際法上一項"擬譲法" 的原則。

(二）誠然，有的權威學者對此項原則的道義償値 

雖無異議，但對接受其爲法律規則，有所猶豫。他們 

所持的論據爲：如承認此項原則爲一法律.規則未免鼓

IO



勵以脅迫爲口實而使利規避條約；而且，此項規則也 

不能收實效，因爲促成條約蹄結的威脅或强迫手段同 

樣可以促成條約的實施，固不論在法律上承認其有效 

與否。道幾點困難的確存在，誠不應忽視，但委員會 

認爲就其性貧而論，似不應因而卽自本條款中■略一 

項出於憲章最基本規定的條約無效原則，因爲此等規 

定對條約法，一如對國際法其他部門，同有密切開 

係，在今日已屬無可疑間。

( 三）假使脅迫觀念僅以違反憲章原則的武力 

威脅或使用武力爲限—— 委員會認爲非以此爲限不 

可一一則以爲條約無效之口實而被濫用的可能性似 

未必大於以詐欺或錯誤爲藉口者，或以所謂破壞條約 

或情勢根本變遷爲理由而主張廢止條約的情形。若干 

委員表示，任何他種K 力，諸如以皇息一國經濟相威 

脅等，併應在本條中IT 明爲屬於脅迫概念之內。但委 

員會仍決定以" 違反筆章原則之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 

作爲脅迫一詞的定義，並認爲此項定義範圍各種行 

爲的明確性質應待實際上根據對憲章有關規定的解釋 

而決定。

( 四）再者，縱使有時一國在初斯能藉武力威脅 

或使用武力而建成目的，但在今日情況下不能就此推 

定，關於以此種非法手段取得的條約概屬無效之規則 

係毫無意義或不發生實效。如今有聯合國存在，會籍 

普及，且能有效執行任務，單憑這幾點，本條所訂規 

則之施行卽已具備必要的條件。

( 五）委員會認爲此項規則應儘可能用簡單明確 

的詞句表達。本條乃規定凡恃違反聯合國憲章原則 

之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而蹄結之條約，槪屬無效。"憲 

章所載關於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的原則，據委員會看 

來，實爲今日舉世適用的一般國際法規則。委員會因 

而認爲以憲章原則作爲擬訂本條的準繩是正當而且適 

宜的。同時，本條選用"違反，，•憲章原則"一譜而不用 

"違反，• •憲章"，自的在使本條不致似僅限於對聯合 

國會員國適用。

( 六）委員會遺考慮到，凡恃違反憲章原則的武 

力威脅或使用武力而縮結的條約必須訂明爲當然無 

效，不應僅謂可作爲無效論。憲章禁止武力威脅或使 

用武力的規定構成國際法規則，其遵守與杳在法律上 

爲所有各國共同關心之事。縱使說是可以想像到一國 

在擺脫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的影響之後，可能願意維 

持以此手段逼迫該國縮成的條約，委員會仍認爲，從 

根本上說，這類條約務須媪爲自始卽屬在法律上無

效。如此使可使關係國家能以與對方國家在法律上完 

全平等的地位，決定其應杏維持條約。依此而論，假 

使條約經維持有效，道實際上是由於縮結新的條約， 

而並非由於承認憑觸犯聯合國憲章最基本原則的手段 

獲得餘結的條約的效力所致。

第三十七條 

與一般國際法縮規律 (基本法則)抵觸之條約

條翻如舆不得達背、且於以後非有同等性，:t 一 

般画摩法親律不得更改乏一般國摩法絶箭親律振翁， 

却屬無效。

許 柱

( 一）究竟國際法是否承認其法律體'系中有基本 

法則( ju 3 eogens)性質的規則—— 亦卽依法紹對不許 

違背的規則—— 存在，著作家的見解不一。有的著作 

家靈於國際法上卽使最普通的規則也還不能說是舉世 

奉行 ,所以不承認有任何眞正可視爲基本法則,也就是 

個別國家無權以彼此協議違背的規則。M但是儘管國 

際法尙有其缺點，如果說最後分析起來，並無任何規 

則爲各國所不能自由IX約廢棄者，此說實愈來愈難以 

辯解。憲章關於禁止使用武力的法律實際上係假定國 

際法上確有^ 本法則性質的規則存在。W 旣然如此，委 

員會乃認定其在編纂條約法時必須採取的立場是：今 

曰確有若干規則及原則爲各國無權可憑訂立條約而違 

背者。

(二）擬 IT此項規定卻不無困難，因遂今尙無一 

般公認的標準，可據以辨別國際法上具有基本法則性 

質的一般規則。而且無可否認的是，國際法上一般規 

則大多並無上述性質，各國儘可訂條約不予遵照辨 

理。例如關於外交往來的一般規則限定對外交代表須 

給予某種待遇，並且禁止對外交官有某種行爲，但是 

一般國際法上的®些規則並非不許個別國家相互協議 

變更 其 對 彼 此代表的待遇。因此，假使規定條約 

條款如與一般國際法的規則紙觸，條料卽屬無效，未 

免太爲過分。

( 三）具有基本法則性質的規則直至晚近於國際 

法迅速發展之酪，方始出現。委員會認爲正確的辦法 

是籠統規定條約如與基本法則的一項規則抵觸，卽屬

例如參閱G. Schwarzenberger,國際法〔第三版），第一 

卷，第四二六貢至第四二七貢。

37參閱M c N a ir ,上引著作，第二一三真至第二一四E 。



無效，至於此項規定的全部含義，則聽由國家憤例及 

國際法庭判例詳細確定。若千委員認爲不妨將基本法 

則中最明顯、最国定的規則酌舉數例說明，俾顧示本 

條所載規定的一般性質及範圍。所舉的事例包括:（a) 
圖謀違反憲章原則非法使用武力的條約;（b)圖謀實施 

國際法上任何其他犯罪行爲的條約；及( 0 圖謀或容許 

實施各國必須合作取縮的販賣奴雜、海盜、殘害人羣等 

行爲的條約。其他委員則表示，如在條文中舉例，使 

不宜將本條範圍彷佛驟限於涉有國際法上罪行的條 

約；據稱，侵害人權或違反自決原則的條約也是可能 

成立的事例。可是，委員會決定不在本條中就基本法 

則舉伊I , 理由有二。第一，單是提到某幾種，約因與 

基本法則抵觸而無效，則不論條文草擬得多麼周密， 

仍不免令人與其中所未提及的其他各種條約的地位， 

有所誤解。第二，委員會如擬編訂國際法上可謂具有 

基本法則性質的規則，則縱使厥是擇要選輯，也不得 

不對屬於本條款範圍以外的事項作長久費時的研究。

( 四）是以，本條單是規定條約 " 如與不得違背， 

且於以後非有同等性質之一般國際法規律不得更改之 

一般國際法絕對規律抵觸 " ，卽屬無效。此項É 定表 

明，條約唯有於其所抵觸的規則確係不得違背的一般 

國際法絕對規律，縱使個別國家相互協譲也不得違背 

時，方始依本條成爲無效。在另一方面，如謂基本法 

則永桓不變，不能參照未來的演變更改，顯屬譲誤之 

見。基本法則如有任何修改，今日最可能採用的方法 

似爲縮結一般多邊條約，委員會有體於此，認爲宜在 

條文中表明，凡確定新的基本法則的一般多邊條約， 

不在本條規定之列。爲顧全這一點起見，本條IT 明基 

本法則爲不得違背，"且於以後非有同等性質之一般 

國際法規律不得更改之"一般國際法基本規律。

( 五）委員會曾考慮到適用本條的結果是否在一 

切情形下應使整個條約失效的間題，也就是條約中有 

抵觸性的條敦是否可在第四十六條所規定的條件下與 

其餘部分分割的問題。若千委員認爲，如條約紙有一

部份---------- 小部分—— 與基本法則抵觸，實不宜厳格

規定整個條約全部無效。可是，其他委員的看法是， 

基本法則旣係根本性質，故如當事國所訂條約有任何 

條敦與旣有的基本法則抵觸，此項條約卽應作爲全部 

無效論。在此情形下，當事國自可自行修訂條約，使 

之符合法律；惟如不予修訂，依法非宣告全部條約爲 

無效不可。. 道是委員會中估優勢的看法；因此，本條 

不許將其規定範圍內的條約中有抵觸性的條款與其餘 

部分分割。

第三節. 修豹之格止

第三+  八條

條約依其本身規定而終It

一 . 條勸在下到情郝下依其本身親定而終止：

(a) 條勸所定之终止日期或有效期閩到期或潘期

時；

( b )條勸釘定之解除條件* 現特；

(0 條约所钉明足使條勸終止之任何其他事件發 

生特。

二.雙邊條約綠约國一造依條约親定宣告廢止條 

物時，條约香此項宣告發生翁乏日起終止。

三 . 0 )：̂逢條勸錄勸國一造依條勸親定宣告麽 

止或退出條勸時，條勸☆ 此頃宣告或退3B發生缴力之 

曰起停止册鼓翁勸國逾Æ。

(b) 如族逢條的綠勸國國數减至條勸所规定翁其 

繼續有效所必' 需之最低朦度國數 ^̂ 下̂，條勸部告终 

止。惟族邊條热 iè不，因其錄勸國國数減至所趣定翁 

發生效★ 所J2、需之國k^^下，而却告终止。

評 話

〔一）現代條約大多載有條款，訂定有效斯間或 

終止日期，或訂定足使條約終止的條件或事件，或規 

定縮約國有宣告廢止或退出條約的權利。在a 座情形 

下，條約的終止係由於其本身的規定所致；至於在何 

種情形下及在何時終止，主要是條約的解釋及適用間 

題。本條所載者爲條約因適用其本身規定而終止的基 

本規則。

( 二）條約的最後條款種類繁多。W有許多條約規 

定在一定年限內有效，或繼續有效至一定日期或一定 

事件發生時爲止，其他條約則規定於解除條件實現時 

終止。各別條約所訂斯限久暫不一，通常自一年起至 

十二年止不等，但有時亦有久至二十年、五十年乃至 

九十九年者。現代較常見的辦法是規定一段比較短的 

斯間，諸如五年或十年等，作爲條約的最初有效期間， 

但同時訂明在此期間届滿後，除非縮約國行使宣告廢 

止或退出條約之權，條約仍繼續有效。道類條敦通常 

不外有兩種規定方式：一種是條約無限斯繼續有效， 

但縮約國有權在六個月或十二個月以前提出通知宣告 

廢止；另一種是條約每隔數年期間連續有效，但縮約

" 參閱最後條款手册〔ST/LEG.6) ,第五十四頁至第七十 

須 。



國有權在毎期間届滿前六個月提出通知宣告廢止或 

退出。有的條約不提有效斯間，紙是規定縮約國有權 

在一定期間以前或逕卽通知宣告廢止或退出條約。偶 

或也有條約訂定一段特定期間，諸如五年或十年等， 

作爲其有效斯間，但准許緒約國在這段斯間內有宣告 

廢止或退出條約之權。

〔三）第一項就條約依其中所載關於終止的各種 

規定而告終止的時日，訂定三項規則。若千委員認爲 

這些規則不言自明，實在並不需要規定；但委員會認 

爲a 些規則雖係適用有開條款的當然結果，畢竟爲基 

本準則，在以編纂爲宗旨的公約中自應列入。有的委 

員說( 0 敦所稱的"任何其他事件發生時"已包括在關 

於" 解除條件" 的規定之內。可是，條約中對於足以使 

條約終止的" 事件"所作的規定未必定指明其爲條 

件，所以委員會認爲仍以將〔0 款載入爲宜，以免有規 

定不周之虞。

( 四）第二項及第三項諭列條約因適用其關於宣 

告廢約權或退約權的條敦而告終止的情形。這無非是 

條約因解除條件實現而告終止的事例之一，但由於兩 

點原因，特別重要。第一，這是憑個別蹄約國意志而 

使條約終止的一種條件；第二，道種條件在多邊條約 

中極爲常見。顯然，雙邊條約經宣告廢止後，條約本 

身卽告終止；第二項卽如此規定。在另一方面，如縮 

約國一造單獨宣告廢止或退出多邊條約，通常並不足 

以使條約終止，其效果僅限於條約停止對該造適用。 

第三項( a )款敍明此項槪括規則。

( 五）有時，准許縮約國宣告廢止或退出的多邊 

條約的確也規定：倘若因廢止或退出的結果，縮約國 

數目減查一定的國數以下，條約本身卽告終止。例如 

婦女參政權公約" "規定："倘因退約關係致本公約餘約 

國之目不足六國時，本公約應於最後退約國之退約 

生效日起失效" 。有時，依條約規定維持其有效的最低 

限度縮約國數目甚至更少，例如行贼公路商用車輔暫 

時入口税關公約® 規定爲五國，內河航行船舶測量及 

登記事宜公約《規定爲三國。另外有一些條約則需要 

有更多的餘約國方可維持其爲有效，這類情形或許較 

不常見。總之，諸如此類的規定等於確定一種解除條 

件，所以有如第三項( b )敦所述，遇缔約國數目減至明 

定的最低限度國數以下，條約卽告終止。

聯合國條約* 輯，第一九三卷，第一三五貢，第八條。 

…最後條款手冊〔S T /L E G .6 ) ,第五十A 買。

« 同上，第七十二貢至第七十三貢。

( 六）另 間 題 是 ，假使一項多邊條約之生效係 

以其須經最低限度數目的國家批准或接受等爲先決條 

件，則遇縮約國國數後來因宣告廢約或退約關係減至 

該項數目以下時，條約是否就當然停止生效。較合理 

的意見" 似乎是，織約國數目減至條約生效所需的一 

定國數以下，並不必然有此後果。有關的條敦係專指 

條約生效的條件而言，如果談判國要想將爲此目的所 

訂定的最低限度綺約國數目作爲保持條約效力的一賞 

條件，自然很容易就可以如此規定。的確，有一些條 

約一面訂定一個很小的數目作爲條約生效所需的最低 

限度蹄約國國數，一面規定此一數目對條約之終止同 

樣適用。然而，這並非一般的慣例，而且有一點似乎 

値得注意：有的條約對生效所需的最低限度國數規定 

較大的敷目，諸如十國或二十國等，而在另一方面卻 

通常並不作上述的那種規定。無論如何，如生效所需 

的國數如此之多，則似不宜以縮約國國數不少於此數 

爲條約繼續成立的條件。餘有的縮約國如果不願在其 

國數減少的情形下繼續施行條約，儘可共同將條約終 

止，或單觸行使其本國的宣告廢約權或退約權。第三 

項 ( b )敦因而也規定，條約並不 "僅因"其縮約國國數 

減至其最初生效所需的規定數目以下，而卽告終止。

第三十九條 

鬪於終Ifc問題並規定之條約

條约如對其终止間题並無親定，亦来就宣告廢勸 

或退勸事宜有所親定，椒不許宣告麽止或退扭，但舍 

其怪，及☆ 綠勸時 i 情泥或翁勸國之藥明可知翁勸國 

原意許可宣告廣止或退扭者，不在此服。在後述情戒 

下，翁納國一造得於至少千二個月巧前向其他各造或 

保管機蘭提扭逾知，宣告麽止或避條勸。

許 話

( - ) 第三十九條論及條約本身對其有效M 間或 

終止並無規定，亦未提及縮約國之宣告廢約權或退約 

權者的終止問殖。道類條約並非不常見，最近的實例 

有聯合憲章、四項日内冗海洋法公約及維也納外交開 

係公約。問題在於a 類條約應否視爲非經共同協議不 

得終止，也就是個別縮約國是否在某種條件下可視爲 

有默認的權利，得於提出脊理的通知後退出條約。

( 二）在原則上，a 個間題的答案須視各別條約 

的縮約國意向而定；而某些條約，就其性質而論，決

« 參閱E. G irau d ,"集體條約之修改及終止"，國際法協 

會年?《, 第四十九卷，第一冊，一九六一年，第六十二真。



不可能說是縮約國願意聽由個別綺約國任意片面廢止 

或退出。和約及劃定画界的條約卽屬於此類。另外有 

有許多條約卻不能說如果准許單方的廢約權或退約權 

卽與其性質不符；因爲就今日通常慣例而言，各類條 

約多數訂定以相當短的斯間爲其有效期間，或是規定 

縮約國可以廢止或退出條約。誠然，由此可能認爲，旣 

然許多條約的蹄約國都明示規定單方的廢約權或退約 

權，那麼其他條約的縮約國如對這一點默無規定，自 

不得不解釋爲排除此項灌利。有的權威學者以一八 

七一年倫敦宣言及若干國家慣例爲諭據，主張個別蹄 

約國唯有在條約許可或其他縮約國全體同意的情形下 

方可宣色廢止或退出條約。可是，倫敦宣言及有關國 

家慣例所牽涉到的都是和約或爲領士料紛謀持久解決 

的條約，也就是依其性質而論，縮約國決不會容許有 

單方的宣告廢約權或退約權的一類條約。就其他許多 

類條約而言，通行的償例是許可對條約宣告廢止或退 

出，由此可見不宜單憑蹄約國尉這一點默無規定，卽 

賈然斷定織約國的意思必然是絶對不許廢約或退約。 

本此理由，另外一些權威學者"認爲宣告廢約權或退 

約權在某些條件下可謂爲某幾類條約，特別是商務條 

約及同盟條約所默認。

( 三）這個問題的困難自日內冗海洋法會譲就該 

會議所擬E 項公約內載列宣告廢約條敦一事所作的討 

論 ,使可見一斑。45這四項公約無一載有廢約條款。其 

中都紙規定，自生效之日起五年後，任何蹄約國得隨 

時請求修訂公約，並由聯合國大會決定對此項請求採 

取何種步驟。起草委.員會在提出此項修訂條款時表示 

公約有此條敦後，" 關於廢約的條敦卽無必要"。早先 

曾有關於載入宣告廢約條敦的提案，而且雖有起草委 

員會的意見，仍於全體會議中董新提出。有的代表認 

爲許可宣告廢約未免與編纂性公約的旨趣完全相背； 

有的認爲，在習慣法上無論如何是有廢約權的；其他 

代表則認爲允宜對廢約一事明文規定，以資顧及可能 

發生的情勢變遷。關於在a 些" 編纂性"公約中載入廢 

約條敦的提案以三十二票對十二票否決，棄權者二十

« 參閱哈佛研宪草案第三十四條，第一一七三頁至第一一 

八兰頁；C. R ousseau,國際公法原理，第五二六頁至第五四 

八貢。

44參閱 H a l l ,國際法，第八t e , 第四0 五頁；Oppenheim, 
國際法，第八版，第一卷 ,第九三A 貢；M cN air,條約法，一九 

六一年，第五0 —貢至第五0 五貢；Sir Gerald Pitzmaurice, 
第二次條約法報告書，國際法委員會年鑑，一九五七年，第二 

卷，第二十二買。

45聯合國海洋法會議，正式紀錄，第二卷，第十九貢、第 

五十六貢及第五+ 八頁。

三。又對於訂立新法則的漁業及養護公約，亦曾有類 

似的提案提出。這裏，反動載入廢約條款者辯稱,廢約 

權未免與創立新法律及談判訂成的公約杆格不入。可 

是，主張此項條款者認爲，唯其因爲a 項公約創立新 

的法律，更有容許廢約權的理由，乃至有此必要。道 

項提案以二十五票對六票，亦遭否決，棄權者建三十 

五票之多。有如上文所述，這些公約都未載任何關於 

宣告廢約或退約的條敦；後來在開於外交及領事往來 

間題的兩次維也納會譲中，有關公約未載® 類條款， 

當時對道一點未加討論卽予認可。不過，單憑這幾次 

會議似不能遽卽推斷縮約國對於廢止" 立法性"條約一 

事的意向，因爲另外有一公約，諸如殘害人羣罪公 

約、一九四九年日內冗傷病戦俘公約等，都明白規定 

有宣告廢約的權利。

( 四）委員會中有一論調謂，爲確保條約的穩定性 

起見，條約中如無關於廢約的規定，應一律解釋爲縮 

約國非經其他蹄約國同意無權單方宣告廢止或退出條 

約。可是，有的委員認爲，就某幾類條約，諸如词盟 

條約等而言，對於蹄約國的意向應作相反的假定，就 

是說除非有相反的意思表示，條約應視爲默許縮約國 

有在提出合理通知後宣告廣止或退出條約之權。另外 

一些委員則認爲，條約無此‘規定固然並非謂不許有廢 

約灌或退約權，但這類權利存在與杏不能單是取決於 

條約的性質。據道些委員看來，織約國的意向主要是 

一個事實間題，不僅應根據條約的性質，而且必須權 

衡全部縮約情況推定。此項意見在委員會中估優勢， 

具載於第三十九條。

( 五）本條訂明條約如對其終止問題或對宣告廢 

約或退約事宜並無規定，則除非"自其性質及自縮約 

情況或綺約國之聲明可知蹄約國原意許可宣告廢止或 

退出" ,一槪不許廢止或退出。依此規定,條約的性質紙 

是應予計入的因素之一；除非自縮約時的一般情況， 

包括縮約國的聲明在内，可知縮約國確有許可單方廢 

約或退約之意，不能説是默認有廢約權或退約權。一 

造的單獨聲明自不足以確定此項意向，但其他各造似 

已明示或默示同意者，不在此限。又"縮約國之聲明" 

一詞按照委員會的意思並非專指構成條約準備文件一 

部分的聲明，而且亦指後來表明織約國對於可否廢約 

或退約一事的了解的聲明而言，換句話說，.其涵義係 

指參照準備文件，並參酌"後來的行爲"對條約所作的 

解釋。

( 六）通知的期間定爲十二個月。另 辦 法 爲單  

是規定"合理之" 通知。但本條目的旣在將織約國對條



約終止間題未加規定的情形作明白的處理，委員會認 

爲以提譲一定的通知期限爲宜。關於條約終止的條款 

中有時訂定六個月的通知斯間，但道種規定通常見於 

毎次到斯可連續有效，且於到期以前或到斯時可通知 

廢止的一類條約。就在縮約國有宣告廢約權的條件下 

無限期繼續有效的條約而言，十二個月的通知期間較 

爲常見，雖然也有無須先期通知者。委員會旣係擬訂 

槪括的規則，認爲不如訂定較久的斯間爲宜，俾其他 

縮約國的利益可有充分保障。

第0 十條 

條約依協議而終I t或停止施行

一 . 條约得隨特依全體錄勸國么德儀而終止。此 

項播儀得载於下到兩#1文件之一：

' ( 0  錄約國《所块定之任何來式製成之文書；

( b )錄约國向保管機蘭提Ü J ,或相互提ÜJ乏遗知

書。

二 . 除條約本身另有親定外，族邊條約之终止不 

儘镇經全體錄約國播儀，並需儀定條豹之所有國家三 

分之二 ^̂ 上乏同意；惟在滞，，，年後，我需綠& 画 :播  

儀却可。

三.前到雨項親定動於條约之停止施行 ， 并逾用

乏。

(一）條約依協譲而終止或停止施行一事必然需 

要另訂某種形式的新"條約"方可實現。有如委員會所 

擬條款草案第一條所述，自國際法觀點看來，任何國 

際書面協定均可構成協議，不論其載於一項單獨文書 

或兩項以上相互有關之文書內，亦不諭其特定名稱爲 

何。誠然，有時有人主張，凡取消一項先訂條約的協 

議必須與所擬取消的條約出於同樣形式，至少須出 

於，" 比重相等" 的條約形式。惟此說係反映特定國家 

的憲政慣例,《並非國際法的一般規則。爲取消一項條 

約究應採用何種文書或程序，向例聽由關係國家自己 

決.定；它們在作此決定時，無疑會顧及其本國的憲法 

要件。就國際法'而論，唯一要件爲先訂條約的蹄約國 

必須另訂翁消該約的協定，至於此項協定係一項或數 

項正式文書，或爲" 簡式條約" ，則在所不問。

46參閱美國代表在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社會委員會第E 十 

九次會議中發表的意見(E/AC..7/SR..49,第八買）；此項意見 

經 Sir Gerald Fitzmaurice 提請注意。

體縮約國的協譲而終止；此項協議得載於縮約國以其 

所決定的任何形式製成的文書內。第一項並且强調， 

此項協譲亦可載於縮約國向保管機關或相互提出的通 

知書內。在某些情形下，蹄約國無疑認爲以採用正式 

文書爲宜。在其他情形下，蹄約國也許認爲紙須經由 

外交途徑表示同意卽可，如係多邊條約，ff氏須經由保 

管機關提出通知卽可。就後述一種程序而言，在現代 

慣例上，遇有關於條約"最後條款"的施行事宜必須徵 

得有關國家同意時，通常辦法卽爲經由保管機關提出 

通知；爲建到以簡式協定取消條約之目的，採用此項 

程序，似屬使利。

( 三）有如上文所述，第一項規定條約依協譲而 

終止一事須經全體縮約國同意。每一縮約國對於條約 

本身都有旣得權利，不能憑該國所来參加或未表同意 

的一項後訂條約予以剝奪。此項規則在對多邊條約適 

用時，可能引起相當複雜的情形，因爲先訂條約的織 

約國中很可能有一部分國家不參加爲取消條約的協定 

的當事國。在此情形下就會發生一個間題，卽究竟先 

訂的條約應否視爲在後來所訂條約各縮約國彼此之間 

業已終止，但在其他方面仍繼績有效。關於a —點， 

下條的評註將續加申論。於此紙須提到一點，卽不諭 

情形如何複雜，國際法上的一項確定的規則是任何雙 

邊或多邊條約之終止在原則上必須徵得每一蹄約國的 

同意；此項規則正是本條第一項首句所確認者。

( 四）第二項論及另一問題，卽就多邊條約而言， 

單憑全體縮約國同意是否當然卽足以使條約終止，抑 

另外還須計及依條約規定尙有權參加爲縮約國的其他 

國家的利益。委員會中有的委員似乎覺得，假使一國到 

了條約已届討諭其終止問題的時間，遺不曾對條約表 

示充分的興趣，採取必要的步驟參加爲蹄約國，便沒 

有理由說是條約的終止須以取得其同意爲條件。可查》 

也有委員指出，不少多邊公約，尤其是技術性公約， 

紙需要兩國或少數幾國批准或接受，使可發生效力； 

如果說是最先交存批准書或接受書的兩三個國家有權 

可以不顧當初譲定條約的其他國家的意願，將條約取 

消，似非妥善之計。同時有人提起委員會前在草擬第 

九條翻於條約聽由其他國家參加一事的規定時，認爲 

議定條約的所有各國在一定期間內均應有對此事的發 

言權。委員會乃決定在本條中應當採取同様態度；第 

二項遂規定，在滿，，，年以前，除須經確G 成爲縮約國 

的各國同意外，還需要當初譲定條約的各國同意。如 

同第九條的情形一般，委員會擬俟獲悉各國政府對此



問題的意見以後，再就此項規定適用斯間的年數，提 

出建議。

( 五）第三項規定，本條所載各項規則對於條約 

之停止施行，同様適用。

第四十一條 

後來所訂條約默示之終It

一 . 任何條勸遇其全體錄约國，不識是否男有其 

他國家參加就同一專項錄訂另一條勸，且有下到情形 

之一時，應税翁棄B 默示全部或局部终止：

( a ) 有關綠勸國B 表明此一事填嗣後應从後一條 

勸親定翁準之意思；

( b ) 後一條勸舆前一條勸之親定大相抵觸，致不 

可能同特逾用。

二.惟如香宣擦情况可知後一條勸用意僅在使前 

一條射停止施行，則前一條热不作業S 终止錄。

評 柱

( - ) 前條論及縮約國明白表示爲取消條約之自 

的在後來訂立協定情形。本條所論者則爲缔約國不明 

白表示取消或更改原有條約而输訂另一條約，但其規 

定與前一條約大有抵觸，必須視爲意在取消前者的情 

形。假使前後兩項條約的蹄約國係屬相同，這些國家 

有權憑綠訂後一條約而取消前一條約，殆無疑義，因 

爲這正是前條所載'規則的中心思想。卽使前後兩項條 

約的縮約國並非相同，紙要後一條約的縮約國包括有 

前一條約的全，體縮約國，情形顯然也是一樣；因爲前 

條約的緒約國有權一齊做的事，它們當然也有權會 

同其他國家一起做。因此，唯一間題在遇有另訂相懷 

條約的情形，是否當然就應推定其爲取消原有的條 

約，或在何種條件下可如此推定。

( 二）此項間題主要在於對前後兩項條約如何解 

釋，俾斷定兩者®觸的程度及縮約國願否維持原有 

約的意向。若干委員有塵於此，認爲道一點不應在本 

報告書內作爲條約的終止間題而論，而應 ®待下一 

k 會俟專題報告員提出關於條約適用間題的條款草案 

後，再加處理。但另外有的委貴指出，卽令這類情形 

確實牽涉到解釋條約的先決問題，但在何種條件下可 

解釋成爲原有條約業已終止，仍有確定之必要。委員 

會暂時決定將第四十條保存在此處關於條約 "終止" 

間題的各條中，但將於一届會重加審定。

( 三）因此，第一項旨在訂明，遇綺約國後來鋪訂 

與原來條約衝突的條約時，在何種條件下可推定其確

有取消前一條約的意思。第一項中兩敦的辭句係以 

A n z i lo t t i法官在其關於索非亜電力公巧案的個別意 

見書47中下列判詞爲根據：

"此 處 未 見 明 取 消 。但一般公認，除明示 

取消之外，尙有默示的取消，可自下述事實推定： 

新約規定與舊約規定抵觸，或舊約規定範圍內的 

全部事項後來改以新約規定爲準則。"

誠然，該案所論究者爲依照任意條敦所作的一項單 

方聲明與某一條約之間是否可能有衝突；A n z Ü o tti法 

官認爲兩者互相抵觸，法院本身卻不同意此說。不過， 

據委員會看來，A n z i lo t t i法官就默示取消之成立與否 

所提示的兩項鑑別標準似乎是間題瘾結所在。

( 0 ) 第二項無非規定，如自實際情況可見後 

條約用意僅在使前一條約停止施行，則前條約不應 

作爲業已終止論。誠然A nzÜ cm i法官在上文所引的意 

見書中認爲，依照任意條敦所作的聲明雖與先訂的 

項條約抵觸，卻並不卽予取消，因該項條約係無限期 

有效，而聲明的有效期間則爲有限。可是，不能就此 

作爲一般原則槪括說，凡有效斯間一定的後訂條約都 

不能取消有效斯間較久或不定的先IT條約。a 完全須 

視當事國縮訂後條約的意向如何而定；很可能的 

是，在極大多數情形下，它們的意思是要取消前一條 

約，而不紙是停止其施行。

( 五）委員會曾考慮應否爲下述間題增設一項規 

定，卽遇縮約國中紙有一部分國家後來另訂一項與其 

原有條約義務衝突的條約時，原有條約是杏僅在這一 

部分縮約國相互之間終止。遇此情形，誠如前條評註 

第三段所强調，先訂條約的餘約國依據條約所享有的 

權利非經其同意，不能剝奪，所以在法律上，後訂的 

條約縱使係由先訂條約的綠約國中大多數國家所蹄 

結，也不能說是動先盯的條約完全取消。可是，間題 

在於先 t r 的條約在後一條約餘約國彼此之間是杏終 

止。這一點因與條約之適用問題密切相關，所以委員 

會根據本條敦導言中所述的理由，決，定將這一點留待 

下一屋會研討條約之適用問題時一併審議。

第四十二條

條約因有進約行爲而終It或傳Jfc施行

一 . 雙邊條热綠勸國一造有重大達勸行爲持，他 

造有權棱弓I此项遵勸行翁爲理由，將條勸全部或局部 

麽止或停止施行。

常設國擦法院，* 輯 A / B ,第七十七號，第九+ 二.頁。



. 二 . 族邊條勸錄约國之一有重大達约行爲時：

(a) 任何其他綠约國有權棱引此填達约行爲翁理 

由，宣告條的之全部或一部分在其本國舆達约國么關 

保上暫停止族行；

( b )其他錄的圃有權以共同播儀：

( i ) 對達的國逾用本項(a)款關於條豹停止施行 

之親定；或

(Ü )將條约全部或周部麽止或停止族行。

三 . 就本條之逾用面言，翁约國一造之重大達勸 

行翁係指：

( a ) 無故麽棄條約；或

( b )達反條约中爲切# * 行其任何目的或宗者所 

iiJ：、不可少乏親定。

四. 依本條第一项及第二项之親定，棱弓I重大達 

约行翁爲理由僅將條約之一部分麽止或停止施行犧 

利，缀受第四千六條所親定條件之服制。

五.條納本身或任何有關文書就錄约國避有達約 

情事時之權利另有親定特，前到各項不妨擬此等想定 

之逾用。

許 故

(一）大多數著作家都承認，如縮約國造違反 

條約，他造卽有權廢止條約或停止履行其本國的條約 

義務。違反條約義務，如同違反任何其他義稼一般， 

足使他造有權採取非武力的報復手段，而此種報復自 

末始不可以違約一造在條約上的權利爲對象。可是， 

究竟取消條約的權利範圍如何及在何種條件下方可行 

使，各方意見分政。有的著作家® 靈於並無有效的國際 

機構足以確保條約的遵守，深惑無過失一造確有以此 

權利制裁違約行爲之需要。他們傾向於對此項權利不 

附任树條件加以規定，卽確認無過失一造遇有違約情 

事時有廢止條約的一般權利。W其他著作家則深恐一國

48參閱哈佛法學院，國際法研究，参，條約法，第一O A
一頁至第一0 A 三頁；M c l^ a ir ,上引著作，第五五三頁。C. 
Rousseau似乎懷疑習慣法是否確認蹄約國一造有以他造不履 

行爲理由廣止條約的權利，因爲此種廢約的主張通常均遭反

對；但是按照第二役所述的種種理由，這一點很難成爲此種習 

慣法上權利並不存在的充分g 據。

« 例如 H a ll,上引著作，第四0 /1 頁；S. B. Crandall,條
約之蹄訂及執行，第四五六貢；A. Cavaglieri,"和率法總則"，

國際法學會論文叢?Ij(一九二九年 - « ) , 第二十六卷，第五三

五頁。

參閱Oppenheim,上引著作，第九四七買。

以輕微的、乃至虚構的違約行爲爲口實將其目下認爲 

不利的條約廢止，所以更注董可能發生的流弊。S1他們 

値向於將廢約權僅限於對" 重大"或" 根本"的違約行爲 

適用，而且限定其行使必須符合若干程序上的條件。m

( 二）國家償例並不缺乏,m 但對確定此項權利的 

眞正範圍及其行使的適當條件，並無多大幫助。在許 

多情形下，廢約國係由於其他原因而決定廢止條約， 

其指責他造違約主要爲以此爲口實替其自身行動掩 

飾，根本無意對有關的法律原則作認眞的討論。他造 

通常則主要根據事實來驳斥廢約之舉；縱使有時所用 

措詞似乎否認單方廢約有任何理由可言，但是這一般 

似乎都是動廢約國片面武斷的宣告表示抗譲，而並非 

根本反對綺約國遇確有嚴董的違約情事時有廢約之 

權。例如有的國家一度似曾主張凡未經協譲而廢止條 

約槪不合法，可是又有幾次主張其本國有權以其所指 

責的他造違約行爲爲理由廢止條約。

( 三）國內法院時常在判詞中確認無過失一造因 

他造違約而有權廢止條約之原則。但是，法院幾乎都 

是就其本國政府在事實上未曾廢止條約的案件而宣示 

此項原則，所以並不認爲有對其適用的條件深切論究 

之必要。

( 四）國際判例對此問題較少貢獻。在改變譲 

河水道案中比利時聲稱，荷蘭由於建造若干工程， 

有背- v A 六H 年條約的規定，故已.喪失其對比利時接 

引該項條約的權利。比利時並非主張廢止條約，但是 

堅持其有權將條約中的一項規定，根據荷蘭違反該 

項規定爲理由，停止施行，以對抗荷蘭的要求；不過， 

比利時作此主張的論據在於"不守約者不得要求踐約" 

之原則。法院因已判定荷蘭並未違反條約，故未對比

例如 M c N a ir ,上引著作，第五七一頁；C. C. Hyde, 
國際法 , 第二卷，第一五四三頁；E. G ira u d ,上引著作，第 

二十八頁。

參閱哈佛法學院，國際法研究，善，條約法〔第二十七 

條），第一0 七七頁及第一0 九一頁至第一0 九二頁。

H ackw orth ,國隱法選輯，第五卷，第三四二頁至第三 

四八頁；哈佛法學院，國際法研究，蓋，條 約 法 第 一 0 八三 

寅至第一0 九O S ;  M cN a ir ,上引著作，第五五三貢至第五• 
六九頁；A. C. K is s ,法國國際法* 輯；第五卷，第一0 二貢 

至第一二一頁；萬民法法源，B 輯，第一集，第一冊，第臺篇 

(二），第七九一頁至第七九二頁。

例如 Ware v. Hylton (一七九六年），3 Dallas 261； 
Charlton v. Kelly, 229 U.S. 447; Lepeschkin v. Gosweiler
et Cie., 國黯法年刊(一九二四年），第五十一巻，第 '三六

%; In re T a ta rk o ,國際公法#!l例輯要年報，一九四九年，第 

0 號 , 第三一四頁。

55常設國隙法院，* 輯 A / B ,第七十號。



利時的論據宣录意見。惟 A n z ilo t t î法官在其異見書 

中宣稱"®比利時諭據所在的原則"至爲公平，且爲舉世 

公認，故在國際關係上亦必須適用" 。此外，唯一似可 

董視的判例爲Tacna A r ic a 公 斷 案 在 該 案 中 ，秘魯 

辯稱，由於智利妨礙Anccm條約第三條關於在若干 

條件下於爭執地區內舉行全民表決的規定之實施，智 

利已解除了秘魯依據該條所責的義務。公斷人"®於春 

查證據後，駭斥秘魯的諭據說：

"顧而易見的是，假使說行政上的失當可有 

廢止此項協定的效果，則首先必須證明此種行政 

上的不當行爲造成嚴董的情勢足以妨礙協定宗旨 

之實現，而公斷人認爲在本案中未輕證明有此種 

嚴重情勢存在。"

此項宣告似乎假定，除非智利" 根本"違反第三條的規 

定，秘魯絕無理由主張其不復受該條規定拘束。

( 五）委員會一致認爲，違約行爲不論情節多麼 

嚴董，並不當然就使條約終止，而且國也不得紙憑 

指稱條約受違反，隨卽宣告條約終止。在 另 方 面 ， 

委員會認爲在一定限度內，並且在若干保障條件下， 

應該承認縮約國有權援引違約行爲爲理由將條約廢止 

或停止施行。有的委員唯恐此項權利有受濫用之虞， 

認爲除非限定其行使須受國際法院强制管轄的節制， 

委員會如逕予認可，似有危險。其他委員雖亦認爲務 

須規定適當的保障以防假借達約名義武斷廢約的流 

弊，可是指出如何防範武斷行動問題與好幾條共通有 

開，另在第五十一•條中合併處理。同時，他們提請注 

意，如提譲在般性公約內載入强制管轄條款，勢必 

遭遇種種困難。委員會決定在本條中紙訂定條約遇有 

違約情事而可廢止或停止施行的實體上條件，至於程 

序上的保障則留在第五十一條中規定。若干委員在 

同意此項決定時，力言他們認爲若非在第五十一條中 

確實訂定程序上的必要保障，本條使不能接受。

( 六）第一項乃規定雙邊條約蹄約國一造有"重 

大"違約行爲時，他造有權援引此項違約行爲爲理由 

將條約全部或局部廢止或停止施行。"接引 * • ，爲理由" 
一語旨在强調本條所産生的權利並非武斷宣告條約廢 

止的權利。如對方否認違約，或杏認其行爲構成"重 

大"違約行爲，則兩造之間卽有" 爭譲"，雙方必須遵行

56同上，第五十頁；參閱 Hudson法官慧見書，第七十六 

買至第七+ 七買。

57國磨公斷裁決* 報，第二卷，第九二九買及第九四三買 

至第九四四貢。

柯立芝總統。

其在憲章及一般國際法上所責的正常義務，以和平方 

法謀求解決。委員會認爲，遇有重大違約行爲，他造 

可以採取的行動不外將條約全部或局部廢止或停止施 

行兩種。採此行動的權利係根據條約法而來，固與報 

復權無涉，其所本之原則爲一造所未履行的義務，不 

得要求他造履行。又此項權利自不妨礙受害一造根據 

他造應資違約之責而提出國際索償要求的權利。

( 七）第二項論及多邊條約上的重大違約行爲； 

委員會於此認爲必須設想到兩種可能情形: （0 受違約 

行爲影響的個別縮約國獨自採取對抗行動;或( b )其餘 

各織約國聯合採取行勒封抗違約行爲。在前一情形 

下，委員會認爲個別縮約國所處的地位與在雙邊條約 

中相彷，但其灌利僅限於將條約全部或局部在其本國 

與違約國之間停止施行。就多邊條約而言，其他各縮 

約國的利益必須顧及，而停止施行之權利足使受違約 

行爲直接影響的一國獲得充分保障。此外，就立法性 

的一般多邊條約所載義務的性質而論，似乎尤其有將 

個別國家的權利限於停止施行一端之必要。事實上有 

人甚至對立法性條約之可否停止施行，表示疑間。不 

過，在另一方面有人指出，如聽由違約國對受害'-造 

繼續執行條約，而其自身卻違反其依據條約對後者所 

負的義務，未免有欠公平。況且，必須注意甚至殘害 

人羣罪公約、日內冗傷病戰俘待遇公約等條約也容許 

有明示的廢約灌。邁多邊條約縮約國其餘各造聯合採 

取行動對抗一造的違約行爲時，它們顧然有權聯合起 

来做到它們各自所能做的事，所以僅可聯合宣告條約 

對於違約國停止施行。同樣，如因一造之違約，條約 

在所有各縮約國之間的施行均受皇礙時，其餘各造也 

有權將條約全部或局部廢止或停止施行。

( 八)第三項闇釋何種違約行爲可使他造有將條 

約廢止或停止施行之權。有些權威學者在過去似乎 

假定凡違反任何規定的行爲一律足以構成廢止條約的 

正當理由。委員會則一致認爲，廢止或停止施行之權 

應限於對性質嚴重的違約行爲適用。這類違約行爲的 

形容詞，委員會認爲" 重大" 兩字勝於"根本" 。如用"根 

本"兩字，可能令入誤解以爲唯有一造違反與條約主 

旨直接有關的一類規定時，他造始有取消條約的理由 

可言。然而條約中尙有其他規定，縱使係屬附隨性質， 

但據綺約國看來爲條約之切實施行所必不可少者，從 

而可能爲當初促使其參加條約的一大考慮。本項中定 

義( a )款紙是載明，廢棄條約雖不足以使條約終止，他 

造卻有權視之爲"董大"違約行爲。定義的主要點見 

於( b )款，內稱如受違反的規定係"條約中爲切實實行



其任何目的或宗旨所必不可少" 者，則此舉卽屬" 重大" 
違約行爲。

( 九）第四項訂明本條中開於將條約局部廢止或 

局部停止施行的規定必須符合第四十六條就條約條款 

之分割所訂定的條件, 方可適用。委員會認爲有如此 

規定之必要，因爲縱使有違約情事，如條約經分割後 

的騰餘部分在縮約國之間施行顯屬不公時，强令違約 

國以後受此一部分條約拘束，亦非所宜。

( - 0 ) 第五項紙是在條約或有關文書對違約情 

事訂有明確規定可以適用的情形下，保留縮約國的權 

利。

第四+三條 

條約因故不可能履行

一 . 遇條勸因其中所载權刹與義務之標的物全 

部、采次清失或清減，致不可能履行時，錄约圃得授 

駒不可能履行翁理由將條约麽止。

二.如條热之不可能履行是否录义性廣窗不明被 

時，錄热國瓶可拔引不可能履行翁理由停止條勸之施 

行。

三 . 在第四千六條所親定之條件卞，如不可能履 

行者瑕於條物中之特定條敦，得按引不可能履行翁理 

由僵將此等條敎廢止或停止施行。

評 柱

(-* )本條所諭者爲條約因其標的物全部消失或 

消減而永久或暂時不可能履行，以致終止或停止施行 

的情形。下條所論者則爲條約因其蹄結時的情勢發生 

根本變遷以致終止的情形。因故不可能履行的情形在 

理論上也是條約蹄結時的情勢已有根本變遷的情形。 

委員會中有的委員認爲道兩條所規定的兩類情形不易 

劃分淸楚，所以主張合併規定。可是，委員會認爲自 

法律觀點看來，" 不可能履行"與"情勢根本變遷"是可 

將條約作爲終止而論的兩種截然有別的理由，故應分 

別規定。儘管這兩條的規定範圍常有交錯重複之處， 

但其適用所根據的標準畢竟不同，如予歸併，易滋誤 

解。因此，" 不可能履行"經在本條中另列爲特定的一 

點，可援引爲廢止條約的理由。

( 二）第一項規定，條約所載權利與義務之標的 

物全部永久消失或消減時，縮約國得據以爲廢止條約 

的理由。這類情事有兩種可能，一種是條約之標的物 

實體消失或消減，另一種是構成條約所載權利與義務 

之存在理由的法律狀態消失或消滅。因條約之標的物

實體滅失而不可能履行的事例殊不多見；但本條所設 

想到的一類情形有因地震或其他災變致島嘴淹沒、河 

川乾润、鐵路、水力發電設備等毁壞等等。至於條約因 

其中所載權利與義務之法律標的消失而不可能履行的 

情事，舉例言之遇領事裁判權制度消失時，條約中有 

關領事裁判權施行事宜的條敦必然也就不成立。又如 

税關同盟已告解散，則關於其實施事宜的條約也同樣 

不可能繼續履行。

( 三）極大多數權威學者都舉出雙邊條約蹄約國 

一造的國際人格完全消減爲條約不可能履行的事例之

一。但委員會經過討論之後，決定不將這點包括在 

本條之內，至少在其工作的現階段不予列入。委員會 

認爲，如僅就縮約國國際人格消滅一點加以規定，而 

不同時論及條約權利與義務之繼承問題，或至少將此 

問題予以保留，很可能引起誤解。可是，繼承間題甚 

，爲複雜，委員會已在專案研究中，故認爲不宜在本條 

中先就訂定縮約國一造國際人格之消滅在何種條件下 

可使條約終止，致妨礙該項研究的結果。在另一方面， 

如僅附加" 以不抵觸關於條約之國家繼承規則爲限"之 

類的詞句，將國家繼承間題予以保留，則條文中"縮約 

國一造之消減得接引爲取消條約之理由"的規定便很 

少用處。因此，蹄約國一造國際人格消減一節暫自本 

條中《略，俟委員會關於國家繼承問題的工作更有進 

展時，當再加考慮。

( 四）依本條可接引爲廢約理由的不可能履行情 

事係因在條約之外發生的事件而造成；遇此情事，條 

約有時經視爲依法而自行終止，無需縮約國採取行動。 

委員會深知本條所論情事與違約情事不同，如經證實 

確有其事，或可視爲動條約之效力自動發生影響。但 

在擬IX本條時，委員會認爲此項規則不應訂爲可使條 

約自動終止的規定，而務須限於規定缔約國有權援引 

不可能履行爲廢止條約之理由。因爲困難在於，條約 

之標的物在事實上是否確已完全消失或毁減，可能引 

起爭執，而目前旣無强制菅轄，自不宜無條件訂定一 

項准許條約依法自動終止的規則。否則，便有撞自 

以不可能履行爲口實而廢棄條約之危臉。因爲這個緣 

故，委員會認爲必須在本條中訂明蹄約國厥是有援引 

不可能履行爲理由廢止條約之權利，而且此項權利必 

須符合第五十一條所規定的程序要件。

( 五）第二項規定，遇不可能履行是否永久性質 

尙不明瞭時，紙許以此作爲條約停止施行之理由。有 

時一造得以不可抗力爲理由推卸其不履行條約之責



任，上述情形未始不可如此而論。但是，遇有廣續性 

的義務廣續不可能履行時，似不如承認條約可停止施 

行爲宜。

( 六）第三項將條約條款之分割原則適用於條約 

不可能履行的情事。如條約紙是局部不可能履行，委 

員會認爲將其中不可能履行的部分與其餘部分分離， 

至屬適當而且合宜，但以符合第四十六條就條約條敦 

之分割所規定的條件爲限。

第四十四條 

情勢根本變達

一 . 條约翁結時存在之情勢偷有變遷，唯有在本 

條所親定之條件下始得棱引爲廣止或退扭條热之理 

由。

二.條勸綠结時存在之事實或情犹發生极本幾 

遷時，如有下到情形，得接引翁麽止或退扭條勸乏理 

由：

( a ) 是項事實或情扰：t 存在構成翁勸國翁條勸麦 

.示同意之必要塞楼者；又

( b ) 變遷之後果足使依條勸所承擔之義務之性貧 

在塞本方面有所唆變者。

三 . 本條第二項想定不遗用於：

( a ) 劃定逢界乏條勸；或

( b ) 錄约國預期發生、■!已在條约本身新其後果 

鼓有親定乏情勢變逢。

四. 在第四千六條所想定之條件下，如本條第二 

填所輔之情勢變遷僵與條勸中特定條敎有開，得棱引 

情勢變遷爲理由僅將此等條毅廢止。

評 話

- ) 現代著作家幾乎全都承認59- -縱使出於勉

强—— 國際法上確有本條所論的、通稱爲情勢變遷主 

義的原則存在。正如同許多國內法體系確認契約除因 

實際不可能履行之外，亦可能因情勢根本變遷而不適 

用一般，據稱國黯法也確認條約得因同様原因而對縮

59例如 Oppenheim,上引著作，第一卷，第九三'八頁至

第九四四貢；M c N a ir ,上引著作，第六A —貢至第六九一貢；

F. I. Kozhevnikov,國際法(蘇聯學衛研究院），第二A —頁；

C. R ousseau,國際公法總則，第一卷，第五A O 責至第六一

五頁；哈彿法學院，國際法研究，盒，條約法，第一0 九六頁

至第一一二六寅；Chesney H i l l ,情勢變遷主義，密蘇里大學

研 究 報 告 九 三 四 年 )。

約國不復有拘束力。不過，極大多數著作家同時鄭重 

警告必須將情勢變遷主義的範圍厳加限制，並應對棱 

引此項主義之條件從厳規定，因在一般强制管轄制度 

未建立之前，此項主義對於條約穩定性可能發生的危 

険或許較諸條約無效或終止方面任何其他理由更爲重 

大。國際生活的環境隨時都在變化，所以指稱情勢變 

遷致使條約不再適用的藉口太容易找了。

( 二）縱使國際法院對這一點尙無定論，另外卻 

有不少證據證明此項主義業經確認，爲習慣法規'則之

一。在 " 自由區"案中常設國際法院明示保留其立 

場，但謂就案情而言，並無適用此項主義的理由可言。 

法院表示因而不必審酌"條約因情勢變遷而失效之學 

說所涉的任何原則問題，諸如此項學說在何種限度內 

可視爲構成國際法規則，此項學說如經確認後在何種 

情形下及藉何種方法可以實施，又此項學說對於確定 

權利一諸如瑞士根據一八一五年及一八一六年條約 

街取得的一類權利—— 的條約是杏適用問題等"。在 

另一方面同樣可以說，國際法院從未駭斥此項主義， 

而且在上引的一段判詞中，法院甚至似已假定此項學 

說多少業經國際法承認。

( 三）在另一方面.，國內法院不時確認此項原則 

在國際法上可以適用，雖然因種種理由,結果總是宣告 

此項原則對於受理案件的特定情況不得適用。m 這些 

成案包含數項要旨：此項原則紙適用於某種情勢之變 

遷，卽璧於縮約國當時之明顯意向，此種情勢之繼績 

存在爲其協定之默認條件者;® 條約並不因發生變遷 

而依法自動廢除，而唯有於蹄約國一造援引情勢變遷

常設國際法院，* 輯 A / B ,第四十六號，第一五六貢至 

第一五八貢。

01例如在"國籍令"案意見書中，〔常設國際法院，* 輯 B,第 

四號，第二十九貢），法院僅謂，關於法國就"通稱爲情勢■  
條款之原則"所提起的一點，非權衡國際法上關於條約有效期 

間的原則不可能卽作判斷。

例如 Hooper V .  United States, Hudson, 國際法成 

案，第二版，第九三0 貢；Lucerne v. Aargau〔一A 八A ) , 
瑞士聯邦法院判詞，第A 卷，第五十七貢；In re Lepeschkin, 
國際公法成案輯要年刊，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第一八九 

號案；Bremen v. P ru s s ia ,同上，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 

第二六六號案；Rothschild and Sons v. Egyptian Govern
ment, 同上，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第十四號案；Canton 
of Thurgau v. Canton of St. G a lle n ,同上，一九二七年至 

一九二八年，第二八九號案；Bertaco v. B an ce l,同上，一九 

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第二0 —號案；Stransky v. Zivnos- 
tenska B an k ,國際法養報，一九五五年，第四二四寅至第四二 

七頁。

Lucerne v. Aargau； Canton of Thurgau v. Canton 
of St. Gallen； Hooper v. United States。



主義時，方始廢除 ;M此項主義必須在情勢變遷最初發 

覺後合理期間內接引。® 又 在 v. P ru s s ia—案

中德國聯邦最高法院雖對此項主義的一般適用效 

力並無異譲，卻認爲它對其受理一案全然不能適用，因 

爲在該案中，一造意圖解脫者並非整個條約，而SK是 

其中若干原係一項交换領士協定基本部分，的限制性條 

款。

( 四）在國家慣例上，不乏接引情勢變遷主義的 

事例，有時直接用此名稱，有時則引般原則謂條約 

義務得因情勢變遷而終止或變更。凡此國家慣例非本 

報吿書所能詳細檢討。" 大體言之，自國家慣例可見各 

方廣泛認爲情勢根本變遷確爲要求廢止或修改條約的 

正當理由，但同時也可看出有一種坚決的傾向不囑承 

認一造有憑此理由單方廢約的權利。各國對此項主義 

的態度表現最顯著之處或許見於其在接引此項主義的 

案件中向國際法院提出的陳述。在" 國籍令"一案中， 

法國政府辯稱" 永久性"條約總是可因情勢變遷條敦而 

終止，從而主張法國對摩洛哥建立保護關係一事本此 

理由有取消若干英法條約的後果。®"英國政府雖對法 

國政府蘭於事實部分的意見提出異譲，卻指出法國所 

提出的最有力諭據爲情勢變遷一黯在"廢止一八六 

五年中比條約案" 中，中國以概括用語接引情勢變遷爲 

其廢止六十年舊條約的理由，並且接引à 際聯合會盟 

約第十九條爲其論據的佐證。™可是，該條係規定聯合 

國大會應"隨時請聯合國會員董行考慮已不適用之條 

約" ；比利時政府答辯稱,無論第十九條或情勢變遷主 

義均不容許單方廢止條約。該國政府並稱，中國至少 

先應設法經由第十九條謀求修改中比條約，否則決不 

能以情勢變遷爲理由廢素條約；旣然兩造都承受國際 

法院管轄，則遇有爭端時，中國自然可請求法院判決； 

又如中國不a 樣做，則非經比利時同意不能廢止條

64 In re Lepeschkin ; Stransky v. Zivnostenska Bank。 
Canton of Thurgau v. Canton of St. Gallen。
國際公法成案輯要年冗，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第 

二六六號案。

" 參閱下列著作中載述國家慣例各節：Chesney H ill, 上 

弓I著作，第二十七頁至第七十四頁；C. K is s ,上引普作，第 

三八一冥至第三九三貢；C. Rousseau,上引普作，第五九四真 

至第六一五頁；哈佛法學院，國隱法W究，盒，條約法，第一 

一一S 貢至第一一二四貢；H. W . Briggs, 美國國際法季刊 

一九四二年，第八十九貢至第九十六貢，及一九E 九年，第七 

六二貢至第七六九貢。

常設國際法院，* 輯 C , 第二號，第一A 七頁至第一八

八寅。

同上，第二0 A 頁至第二0 九貢。

7。同上，第十六號， 第五十二頁。

約。a 在" 自由匿"一案中法國政府爲接引情勢變靈 

主義者 ; 它自己强調不許單方廢棄所謂過時的條約。法 

國政府辯稱，唯有"於情勢變遷業經對關係兩國有拘束 

力之文書確認時" ,此項主義始得使條約失效,並稱"此 

項對關係兩國有拘束力之文書可爲一項協定，在其中 

確認情勢之變遷及其對條約之影響，亦可爲遇有主管 

國際法庭時，該法庭之判決"。"瑞士則强調著作家對 

於情勢變遷主義的意見分政，同時否認國際法上有可 

依據主管法庭判決執行的因情勢變遷而廢止條約之權 

利。但是，瑞士的辯護要旨爲下述三點：（0 對方所稱 

業已變遷的情勢並非當事國當初可說是假定其繼續存 

在而方始縮約的情勢；（b )無論如何，此項主義對於創 

設領土權利的條約，並不適用；及( 0 法國在所稱的情 

勢變遷業已顯示之後遲延過久。74法國似未否認此項 

主義對領土權利不適用一節，而另外將領土權利與解 

決領土問題時所産生的"屬人 "權利加以區別。̂法院 

接受瑞士-政府的( a )、( 0 兩點諭據，但對情勢變遷主義 

可否適用-於創設領'土權利的條約一節，未宣示意見。

(五）在聯合國政洽機關的辯論中,有時也有明示 

或默示接引此項主義的事例。例如，在一九四七年,當 

埃及向安全理事會提起英埃條約的繼續有效問題時， 

聯合王國代表將埃及的主張解釋爲以情勢變遷主義爲 

根據。此項主義之存在並無異譲，惟對限制其適用的 

條件特加强調。秘書長亦曾在關於國際聯合會時代所 

訂各項少數民族間® 條約之效力的研究報告中，充分 

承認在國際法上有此項主義存在，同時卻强調其適用 

係屬例外且受限制的性質。76

( 六 ) 委員會中若干委員對於此，項主義有多少可 

視爲公認的國際法原則，表示疑間；許多委員力言此 

項主義，除非將其適用條件厳密規定，並訂定適當保 

障以防武斷適用，不免損及條約的穩定性，'危臉堪虞。 

但委員會的結論是，此項主義在其適用受周密限制及 

節制的條件下，在現代條約法上有其地位。條約可能

" 同上，第二十二貢至第二十三貢。該案最後因縮結新的 

條約而告解決。

同上，* 輯 A / B ,第四十六號。

同上，* 輯C ,第五十A 號，第五七八頁至第五七九寅， 

第一0 九貢至第一四六頁，及第四0 五寅至第四一五寅；併請 

參閲藥輯C , 第十七號，臺，第八十九貢、第二五0 貢、第二五 

六貢，及第二八三責至第二A 四貢。

74同上，* 輯 C , 第五十八號,第四六三寅至第四七六

貢。

75同上，第一三六貢至第一H 三貢。

76 E /C N .4 /3 6 7 ,第三十七貢。



長久繼續有效，以致其規定對縮約國之一成爲過分的 

負擔。遇此情形，如縮約國他造堅執反對修改，則由 

於在國際法上除由原縮約國另ÎT協定外不承認另有 

其他可以廢止或修改條約的法律程序，結果不免使當 

事國之間的蘭係趨於緊張；而且不滿意的一國最後也 

許會被迫訳諸法律之外的行動。這類情形爲數可能不 

多。有如第三十A 條的評註所述，現代條約多數訂明 

有效斯間短暫，或以數年爲期連續有效，縮約國得於 

毎斯届滿時廢約，或明示或默示得以通知宣告廢止。 

就所有這些情形而言，或是條約滿期自動終止，或是 

每一綺約國因有廢約之權，亦有權對他造施用愿力促 

其修訂條約規定。可是還有一些餘留的情形，遇無協 

議時，一*造依條約無能爲力，對其中陳舊而繁董的規 

定，無法取得法律上的救濟。對於道些情形，情勢變 

遷主義可發生勸促他造以安協精神相見的作用。況 

且，儘管對此項主義常有深感顧慮的表示，其在國際 

法上獲得接受的證據甚爲可觀，足見一般公認條約法 

中有設此" 安全活門" 的需要。

( 七）過去，此項主義幾乎總是假設爲毎項"永久 

性"條約無不含有的一項默示條件，卽遇情勢根本變遷 

時，條約卽行廢止。但委員會察悉現代的趨勢爲將此 

項默示條件視爲一種處擬的學說，無非藉此謀將條約 

因情勢根本變遷而作廢原則與條約必須遵守原則互相 

調和而已。" 在極大多數情形下，縮約國並未設想到情 

勢變遷的可能性，如果預先想到，便可能會另加規定。 

此外，委員會認爲此項虚擬學說似非安適，因爲它徒 

然滑加主觀解釋及濫用的流弊。因此，委員會同意，默 

，示條件之說必須擅棄，而應將此項主義訂爲一項客觀 

的法律規則，卽基於公理與主義，情勢之根本變遷得 

在若干條件下由蹄約國一造接引爲廢止條約的理由。 

委員會並決定，爲强調此項規則的客觀性質起見，在 

條文中，乃至在標題內，最好都不用 "rebus sic stan- 

tib u s "—詞，俾遊免該項名詞的學理上涵義。

( 八）委員會也深知許多權威學者已往將此項主 

義的適用範圍僅限於所謂久性的條約，亦卽關於其 

本身廢止間題並無規定的條約。惟委員會認爲他們贊 

成如此限制的理由似不足以令人信服。如條約有效斯

間定爲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或九十九年，情勢都未始 

不可能發生根本變遷，對條約的基礎有深銀的影響。 

自本世紀中激變的局面可見就是在十年或二十年之內 

情勢可能發生多麼根本的變遷。假使此項主義眞是作 

爲基於公理與正義的客觀法律規則而論，似乎就沒有 

理由對 " 永久性" 條約與 " 長期" 條約加以區別。何況， 

慣例也並不完全支持此項主義限於對" 永久性"條約適 

用之說。78有效斯間有限的一些條約確實也載有相當 

於情勢變遷條款的规定。̂已往也有對這類爲期有限 

的條約援引此項主義的情事，例如法國衆譲院卽曾在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決議案中明白表對一九二 

六年法美戦債協定棱引情勢變遷主義。 委員會因而 

決定此項規則在本條中應訂爲一般適用的規則，雖然 

它對有效斯間有限的條約或可通知廢止的條約，極少 

或絕無適用之可能，其理由至爲明顧。

( 九）第一項旨在强調，可棱引爲廢約理由的情勢 

變遷並非指餘結條約時存在的任何情勢的變遷，而紙 

是指符合第二項所規定的條件者而言。許多委員認爲 

本條所載的規則縱有厳格眼制，對於條約的穩定性仍 

有危臉。他們認爲務須强調此項規則之適用係屬例外 

的性質，其中有的委員甚至主張採用更厳格的規定。 

另外一些委員承認本條的適用條件確有精確規定之必 

要，但認爲本條係宣示一般適用的原則，對於調整迅 

速變化的世界上不合時宜的條約情況，可起董大的作 

用0

( 一0 ) 第二項闇釋何種情勢變遷可援引爲廢止 

條約或退出多邊條約的理由。變遷所涉者必須爲縮結 

條約時存在的事實或情況,而且必須爲" 根本" 之變遷， 

意卽：（a)"此項事實或情況之存在爲縮約國對條約表 

示同意之必要基礎者" , 及0 )"變遷之後果足使依條約 

所承擔之義務之性質在基本方面有所改變者"。委員 

會爲擬訂這些條件，考慮至爲周密。它力求以客觀詞 

句訂定這些條件，同時表明變遷須爲影響及於織約國 

對條約表示同意之必要基礎者。若干委員認爲，條約 

範圍以外發生的一般情勢變遷或許也可引起本條的施

" C. Rousseau, 上引著作，第五 A 四貢；Sir John 
Fischer W illia m s ,美國國際法季刊，一九二八年，第九十三 

貢至第九十四貢；C. De V issch er,國際公法之理論與實際， 

第三九一貢；J. Basdevant,"和平法總則"，一九三六年論文 

叢刊，第四卷，第六五三貢至第六五四貢；Sir Gerald Fitz- 
m aurice ,第二次報告書，國際法委員會年鑑，一九五七年，第 

二卷，第一四九段。

" C. R ousseau,上引著作，第五八六頁。

79例如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在華盛頓簽訂的限制海軍軍 

備條約第二十一條（H udson,國際立法，第二卷，第/ I二0 頁； 

一九S 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在倫敦簽訂的限制海軍軍備條約第二 

十六條〔同上，第七卷，第二八0 貢）；及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 

曰在家德、莫簽訂的海峡制度公約( 國聯條約* 編，第一七三卷， 

第二二九頁）。

決議案全文見C. K i s s ,上引著作，第三八四貢至第三 

八五貢。 .



行。.可是，委員會決定，這類一般的變遷，唯有其後 

果足使蹄約國對條約表示同意之必要基礎所在的事實 

或情況發生變更者，方可接引爲廢止條約的理由。

( ~ ) 委貪會中有一座委員主張列入一項規定， 

表明一國政府態度或政策上的主觀改變決不能接引爲 

廢約、退約或條約停止施行的理由。他們霞稱，杏則 

的話，條約的穩定性不免會因確認本條所載的原則而 

受厳重的損害。其他委員雖不否認單是國政府政策 

上的改變通常不能棱引爲施行本條原則的理由，但是 

認爲如謂政策上的改變無論如何不能接引爲廢止條約 

的理由，未免失睛過分。他們舉同盟條約爲例，以示 

遇一國政府的政洽聯繁發生劇烈改變時，這類條約自 

縮約國雙方的觀點看來，可能不便再繼續下去。委員 

會蟹於第二項內"情勢根本變遷"的定義似足以防止單 

憑政策改變而廢止條約的不當企圖，故決定在擬訂本 

條特，不必再深論此事b

( 一二）第三項將曾引起討論的兩種情形排除於 

本條適用範圍之外。第一種情形指劃定邊界的條約； 

" 自由區"案當事國雙方似乎都承認道類條約係在此項 

規則範圍之外，極大多數著作家也承認這一點。委員 

會中有的委員表示，將這些條約全部挑除於本條規則 

之外，未免失諸過分，而且可能與憲章所確認的自決 

原則相宵。可是，委員會的結論是，劃界條約應予確 

認爲本條規則的例外，因不然此項規則非但不能成爲 

和平變车之一途，反而會引起危險的磨擦。委員.會並 

且認爲，憲章所指的" 自决"是一項獨立的原則，如在 

條約法的範圍內規定其在本條所載規則適用之列，可 

能引起誤會。將劃界條約排除於本條範圍之外，並不 

妨礙自決原則在其可正當施行的條件下實施。

(一三）第二項例外—— 見第三項( b )款—— 爲綿 

約國預斯發生情勢變遷、且已在條約本身設有規定的 

情形。在討論本條時，委員會中有的委員發表意見謂 

本條所載的原則是按照一般國際法，綺約國不得以條 

約的規定完全擅棄的原則。據這JÉ委員的看法，縮約 

國雖可對其預期發生的變遷，明白預加規定，但不得 

紙是否定本條對其條約之適用。其他委員則認爲，各 

國對這一點自行協譲之自由可否或應否如此限制，實 

有疑問。委員會與此間題不採取任何立場，僅將"綺約 

國預期發生、且已在條約本身對其後果設有規定之情 

勢變遷" ，作爲本條的例外而論。

( - E ) 第四項規定條約條敦之分割原則可對本 

條適用。遇情勢變遷僅與條約中特定條敦有關時委

員會認爲，根據與條約因故不可能履行的情形同樣的 

理由，似乎亦宜准許在第四十六條所規定的條件下將 

各該條款自條約其餘部分分離。

〔- ^ 五）在討論本條時，•一如在討論第四十二條 

時，有許多委員力言他們非常注重防止武斷行動的適 

當程序保障，視之爲接受本條的必要基礎。

第四十五條 

新創之一般國際法維對規律

一 . 遇有第三十七條所迷一颤么一般國摩法能斜 

親律刺立特，條如舆核頃親律抵觸，却告叙效而格 

止。

二 . 在第四千六條所想定之條件下，加條勸中赛 

有若干條款與新规律瓶觸，僅此等條敎成爲Is效。

評 話

(一）本條所擬定的規則是第三十七條規則在邏 

輯上的必然系論 ,按該條規定條約如與"不得違背之一 

般國際法絕對規律抵觸，卽屬無效"。第三十七條，有 

如其評註部分所說明，係基於一項假設而擬定，就是 

說在今日國際法上有國際公共秩序所關的若干基本規 

則，任何國家不得違背，甚至也不得以其與他國之協 

議違背。顯然，如有這種性質的新規則—— 新的基本 

法則—— 因一般多邊條約之織結或習償法規則之發展 

而創立，則其後果自不僅爲使未来的條約無效，而且 

亦使現行的條約無效。此中原因在於它是至高無上的 

公共秩序規則，凡與之衝突的行爲或情況一槪喪失其 

合法性。舊有關於販賣奴織的條約使是一例；這類條 

約後來因舉世公認所有各種奴裁制度完全非法，遂與 

國際法不復相符。

(二）委員會曾討論應否將此規則載入第三十七 

條，但決定應予編入關於條約之終止的條款之列。雖 

然此項規則有使條約喪失效力的作用，但其後果並非 

爲使條約自始卽屬無效，而僅自新的基本法則確立之 

日起失效；换言之，它並非取消條約，而是禁止其繼 

續施行。因爲道個緣故，第一項規定條約‘’ 遇有，，•新 

絕對規津創立時，，•卽告無效*，•"。

( 三）第二項規定，如條約中紙有若干條敦與新的 

基本法則抵觸，則在第四十六條就條約條款之分割所 

規定的條件下，僅此等條款成爲無效。雖然委員會前 

在論及第三十七條時認爲不當對依該條規定因與旣有 

的基本法則®觸而自始卽屬無效的條約適用分割原 

則，但認爲對目下所論的一類條約應作不同的考慮，



因道類條約於縮結時係完全合法，後来鎭發現有若千 

條款與新創的基本法則抵觸。假使這些條款眞正可與 

條約的其餘部分分離，委員會認爲條約的其餘部份應 

當視爲仍然有效。

第四愈.開於遍用第二愈及 

第三都之特別规則

第四+ 六條

爲資M本條款之規定分割條約條款

一 . 除條勸本身或第三千三條至第三千五條及'第 

0 千二條至第 23千五條另有趣定外，條约之禁翁、終 

止或停止施行或遇投條勸概指條勸之全部而言。

二 . 第三千三條至第三千五條及第四千二條至第 

0 千五條關於條勸么局部無放、终止或停止振行、或退 

扭條热中特定條敦之规定，唯有於下到，1# 形下始得逾 

用 ：

( a ) 有蘭條款在逾用上嶺然可舆條热其餘部分分

離 ；

( b ) 詹條约本身或談判特之養明可見有鬪條敎之 

接受並非錄勸国同意整値條勸之要條件。

評 柱

C - ) 第二、第三兩節中有幾條明文規定，關於條 

約無效或終止的主張可僅限於對條約中特定條敦提 

出。這幾條條文都提及本條所規定的條約條敦之分割 

條件。由於委員會所提議關於縮約國有權對條約主張 

局部無效或終止各節頗有"擬譲法" 的性質，委員會認 

爲宜在評述本條之前，先就此項問題酌作槪括評諭。

( 二）條約條敦之分割，直至最近不久以前，遺幾 

乎紙作爲與根據他造違約爲理由廢止條約之權利一事 

有關而論。可是，現代有幾位權威學者S1主張，在條約 

之無效方面或在確定戦爭舞條約的影響時，亦應承認 

條約可分割之原則。他們聲稱有時條約中某一條款儘 

可剧除或停止施行，而未必就會推翻其餘條款所規定 

的灌利與義務的均衡， 也不致損及餘約國當初所以接 

受整個條約的任何一項基本考慮。B 些學者徵引常設 

國際法院就條約中自成一體的部分之解釋間題所宣示 

的若干意見爲其主張的佐證。&

參閱'哈佛法學院，國隱法研究，春，條約法，第三+ 條， 

第一一三四寅至第一一三九貢；M c N a ir ,條約法〔一九六一 

年) ，第二十八章。

82例如自由B 案，* 嘴 A / B ,第四十六號，第一四0 頁； 

Wimbledon案，葉輯A , 第一號，第二十旧買。

( 三）條約條敦爲解釋之目的而分割問題與對條 

約之無效或終止適用分割原則一事有別，兩者所涉的 

爭點頗爲不同。不過，兩個國際法院的判例對後述

事雖無多大指示，但若千法官在 "挪威貸款案"及 

«In te rhande l案 " 的個別意見書中，顯然承認條約條 

敦之分割，原則可適用於任意條款下之某項單方聲明 

據稱因其中所附保留的效力有疑問以致無效的情形。

( 四）由於這些學者的見解尙非定論，委貴會決定 

董新審議在條約之無效及終止方面承認條約條敦之分 

割原則是否適當及有用問題。委員會並決定，爲求斷 

定在這些方面適用此項原則是否適當起見，實有將有 

關各條遂一審查之必要，因對各條規定可能須加不同 

考慮。委員會的結論是，根據各條評註部分所已說明 

的理由，此項原則對下列各條適用不但適當而且有用： 

第三十三條( 詐欺) 、第三十四條( 錯誤)、第三十五條 

( 對個人之脅迫) 、第0 十二條( 違約 ) 、第四十三條〔不 

可能履行 ) 、第四十0 條（情勢變遷) 及第四十五條(新 

創之基本法則 )。但委員會也認定，在接受這一點之 

前，非將此項原則在各別情形下可以合法拨用之條件 

加以相當厳格的規定不可。本條唯一目的卽在訂定這 

些條件。

( 五）本條第一項表明，一般原則是條約之無效、 

終止或停止施行槪指條約之全部而言。此項總則並不 

妨礙：第一，條約本身許可其條款分割之規定，及第 

二，上述各條所載的特別規定。條約中一 -尤其是多 

邊條約—— 不乏准許僅接受其中一部分者，或容許局 

部退出或停止施行其中一部分者；條約中道類規定如 

可適用，當然以此爲準。

( 六）第二項載列條約之分割原則對容許此項原 

則的各條適用之基本條件，計有兩項。第一，單獨而 

論的條款須爲在施行方面顯然可與條約其餘部分分離 

者。换句話說，條約之分割不得妨礙其餘條款的施行。 

第二，.自條約本身或談判時的聲明可見，分離的條敦 

之接受並非縮約國當初同意整個條約的必要條件。換 

句話說，縮約國對分離的條敦之接受須與其接受其餘 

部分並無密切關係，俾不致因分離的部分消減，縮約 

國對整個條約同意之基礎亦隨之消滅。

第四+七條

主張條約無效之權利或廢止■或退出條約之理由之喪失

在第三千二條至第三千五條、第四十二條及第四 

千0 條所银之情形下主幾條勸輕效之權利，或廣止或



退 出條勸之理由，遇蘭保國家於知悉查生此填權利之 

事實後有下到情形之一時，部不得再行拔Æ:
( a ) 振棄權利；或

( b ) 其食身行翁，B 使其不将否親香願在第三千 

二條至第三千五條所稀情形下承受條勸狗隶，或在第

達勸行爲影響，或不受業 &發 生之情勢報本廣缀麥 

響。

許 話

C - )  一造不得自其自相矛盾的言行得益之原則 

主要係以誠意及公道爲基礎（aUegans con traria  non 
audiendus e s t〔禁止反言〕）。此項原則在國際法上亦 

可適用，爲一般所公認，且鶴國際法院本身在最近兩 

項案件中明白確認。m

( 二）此項原則普遍適用，固不僅以條約法爲限。M 

不過，它對國際法中這一部門的確特別董要。有如前 

列各條評註所述，條約依第二節規定得宣告無效或依 

第三節規定得予廢止的各項理由多少含有被濫用來主 

張條約無效或廢止的危赚。另一危險是一國在知悉條 

約之縮結含有基本錯誤、其本國代表越權行事或他造 

違約情事之後，若無其事繼續維持條約，直至相隔甚 

久之後於其自身因其他原因而欲解除其條約義務時， 

方始提起此事。事實上它可能是想在事件發生甚久之 

後，憑其對事實的武斷說法或爭論，重新提起一項所 

謂條約無效或終止的理由。這類主張如何方可謂出於 

正當，目下所論的原則這一點的確加上一種限制。這 

德實也正是此項原則在寺廟案及西班牙國王公斷裁決 

案中所發生的作用。是以，委員會除確認此項原則的 

普遍性外，ês爲它對條約之無效及終止一點關係特別 

重要，實有在條約法本篇中提及之必要。

( 三）" 拋棄權利"雖與本條評注中前列兩段所論 

的般法律原則不盡相同，卻有連帶關係；事實上•，適 

用該項一*般原則的情形中有的未始不可同樣視爲默示 

抛棄權利。因此，委員會認爲允宜在本條中將"拋棄權 

利"與 般 法 律 原 則 併 列 入 。

83西班牙國王公斷裁決案，國際法院* 報，一九六0 年，第 

二一三頁至第二一K 貢 ;Preah Vihear寺廟案，國際法院* 報， 

一九六二年，第二十三貢至第三十二貢。

84大致參閱D. W. Bowett, 英國國療法年鑑，一九五七 

年，第一七六貢至第二0 二貢；鄭斌，法律原理，第一四一貢 

至第一四九貢；Alfaro及 Fitzmaurice雨法官在Preah Vihear 
寺廟案中之意見書，國際法院* 報，第三十九頁至第五十一頁 

第六十二貢至第六十五貢。

( 四）本條因而規定，在若干條款所稱的情形下主 

張條約無效之權利或廢止或退出條約之理由，遇關係 

國家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卽不得再行援用：（a)抛素其 

權利；（b )其自身行爲，按照該國不得採取與其原先言 

行矛盾的法津立場之原則,已使其不能主張此填權利。 

關鍵在於自該國自身的行爲似可見其已自願在第三十 

二條至第三十五條所規定的條約無效的情形下承受條 

約拘束，或在第四十二條及第四十四條所規定的條約 

終止的情形下承認條約並不受違約é 爲或情勢變遷影 

響。

(五）委員會.察及在特定情形下適用此項原則必 

然須視具體事實而定，而棍本考慮在於信義。旣然如 

此，假使關係國家對於産生權利的事實並不知情，或 

當初不能够自由行使其援引條約無效爲廢約理由之權 

利，則本條所載原則卽不適用。又委員會察及此項一 

般原則在國內法制中有其自身的特徵，反映各該法制 

的技術特色。委員會認爲此項原則在國內法扶術上的 

特徵對於此項原則在國際法上的適用未必合宜。因爲 

a 個緣故，委員會寧可避免採用國內法上"préclusion" 
或"estoppel"〔禁止反言〕等術語，而紙表示當事國"不 

得"否認其自願承受條約拘束或承認條約爲有效。

( 六）委員會認爲，就 " 脅迫" 或 " 基本法則"的情 

形，或" 不可能履行"或" 新創之基本法則"情形而諭，此 

項原則不當採用；又此項原則顯然也不適用於根據條 

約所規定權利廢約或以協譲廢約之情形。所以，此項 

原則的適用範圍以第三十二條至第三十五條、第因十 

二條及第四十四條爲限。

第四+八條

爲國際組織基本約章或在國際組織內擬訂之條約

如條勸翁國摩& 缴:t 基本勸章或保在國察姐織之 

内擬打，则第二；i 第三鄧親定之逾用應受關係姐缴確 

定想《i：t 服制。

評 柱

( - ) 條約法對國联組織基本約章或在國際組纖 

內擬訂的條約適用時，自然也必須顧及各該組織所確 

立的法規。前於草擬第一篇開於條約之縮結的規則 

時，委貴會卽認爲在若干條敦中必須對a 些多邊條約 

與他類多邊條約加以直別，而且在少敷情形下必須將 

在國際組纖主持下擬訂的條約與在關係國家召開的會 

議中擬訂的條約分別而論。在本篇中，委員會認爲，就 

第二節所載關於條約無效情由的各條而論，不必專爲



道座特殊幾類條約作任何特別規定該節所載各項原 

則按其性質而論，似乎並不需要爲了對國際組織基本 

約章或對在國際組纖之內或主持下擬訂的條約適用起 

見而加以更改。

(二）在另一方面，委員會覺得第三節關於條約之 

終止或停止施行以及退出多邊條約事宜的各條中有幾 

條可能動國際組織的內部法規有相當妨礙，尤以關於 

退出國際組織及取消或停止會員國資格的規定爲然。 

是以，本條規定，第三節各條對於基本約章亥在國際 

組織之內擬訂的條約之適用應受關係組織" 確定規則" 
的限制。此處" 關係組織確定之規則"一詞，如同在第 

十八條第一項( a )敦中一般，含義不僅指國際組織的一 

項或數項基本約章的規定，而且亦指其在慣例上形成

.的習慣法規則而言。

( 三）" 在國際組織內擬訂之"條約一語亦見於第 

一篇數條中，其範圍包括由開係組織所屬的機關擬訂 

及議定約文的條約，諸如國際勞工條約等，但不包括 

在國際組織"主持下"，由該組織所召開的外交會議擬 

訂的條約。據委員會看来，後述一類條約，如同由關 

係國家自行召開的會議擬訂的一般多邊條約一般，完 

全應以本篇所有各條規定爲準則。誠然，有少數條約， 

諸如殘害人羣罪公約，婦女參政權公約等，雖係在國 

際組織之內擬訂，但其適用與國際組纖的法規並無特 

別關係。惟由於本條並不挑除第三節各條規定對這些 

條約之適用，而無非謂各該條規定之適用須受關係組 

織的法規限制 ,委貴會乃認爲無須爲本條之目的將"國 

際組織之內擬訂靠確切說明。

第五鄧 . 卷序

第四十九條

廢i t 、終Ifc或退出條約或停Jfc其施行之權力

第四條所载蘭於綠结條勸權力養明想则，於麽 

止、终止或退出條對或停止其施行乏權力養明，準Æ

評 柱

第0 條就画家機關或代表必須出具餘結條約權力 

證件的情形，載有數項規則。在國際法上，主張或確 

認條約無效，或援引廢約、退約或條約停止施行之理由 

或實行此等行爲權力與蹄結條約之權力性質相同， 

通常係由同等的國家機關或，代表行使。同様，遇一國

機關或代表出面行使骸項權力時，其他縮約國也要知 

道究竟該機關或代表是否賦有必要的權力。因此，無 

論在邏輯上或實際需要上似乎都必須將第四條所載關 

於出具權力誰件的規則準用於以國家名義執行關於條 

約無效、終止或停止施行或退出條約等行爲的機關或 

代表；本條卽如此規定Ô

第五+條  

基於條約所規定權利之择序

一 . 依據條约明文或跌示親定之權刹所翁之麽 

勸，，退勸或停止條约施行之通知應經由外交或其他官 

方途摆，直接运致或由保營楼關轉致每一其他綠约  

國。

二 . 除條勸另有趣定外，此项’通知得在其發生效 

☆ 之日>;̂ 前隨時缴翁:^。

評 柱

( 一）本條論及條約明文或默示規定的廢約權、退 

約權或停約權之行使程序。這種情形下的程序要件爲 

提出通知，通常以書面篇之。爲避免糾紛起見，此項 

通知不僅應由依前條規定有權辨理的當局發出，而且 

必須見諸正式公文，送致其他各有關國家。不消說，此 

項通知也必須符合條約本身所規定的切條件 ;例如， 

以數年爲期連續有效的條約中常見的一項條件爲通知 

至遲須於毎期屆滿之前六個月提出。

〔二）第一項乃規定,廢約等之通知應直接或經由 

保管機關正式送致其他各蹄約國。有時，在緊張局勢 

T , 廢止條約或廢約的威脅在公開言論中發表，而非 

向關係國家提出。但是，這類聲明無論在那一階層上 

發表，顧然決不應視爲足以替代外交禮儀及法律正規 

所要求的正式文書。

( 三）第二項規定一點實體上的細節，卽廢約等之 

通知得於其發生效力之日以前隨時撤銷。準此，如條 

約須在六個月前通知方始廢止，則依該條豹提出的通 

知得在其於六個月斯滿發生效力之前隨時撤銷。委員 

會.中有人詢問，假使其他縮約國因預斯提出通知的國 

家卽將停止爲綺約國，而改變其立場以備應付，則是 

杏有對其利益予以保護之必要。可是，委員會認爲•,條 

約中旣然規定通知非俟一定期間届滿後不生效力，實 

卽默認有撤銷通知的權利。其他縮約國明知通知非俟 

一定期間屆滿後不生效力，無疑會在預作準備時計慮 

及此。



第五H•—條 

其他情形下之程序

一 . 婦热國一造非依條勸乏趣定面聲幡條勸無 

效，或授引廣約、退勸或條勸停止施行 :t 理由者，有 

將其虫張通知翁约國其他一造或各造之義務。此廣通 

知應：

( a ) 载明翰條约所擬採取之播施及其生褒所根播 

之理由；

( b ) 指定合理期閩 |!<便其他一造或各造答覆，除 

有特別繁急情形外，此項期間不得少'於三個月。

二 . 如他造未提出異儀，义或在指定期間爲滞前 

未接獲任何答覆，则提1B通知之國家得揉取所簾儀乏 

措施。遇此情形，鼓圃應告知其他一造或各造。

三 . 惟如任何其他一造提Ü}異儀，錄納画應藉聯 

合國憲章第三千三條所述之方法，雜求爭儀之解块。

四.前到各項親定絶不麥響翁勸國在對其有拘束 

力之任何解块爭端條敦上之權利或義務。

五 . 不抵觸第四千七條之趣定翁瑕，一國雖来 

於事前向其他一造或各造提tii任何通知，遇有要求其 

展行條勸或指控其達反條勸玲仍可主張條勸輕放或棱 

參I麽勸之理由作翁答辩。

評 柱

( - * ) 有如前列幾條的評註所述，許多委員都覺得 

本條在某些方面可說是適用條約法第二篇第二、第三 

兩節規定關鍵所聲的一條。他們認爲，條約依這兩節 

規定可視爲無效或終止的各項理由中有幾項如果聽任 

一造不顧他造反對而作武斷主張，結果尉條約的穩定 

性實有危險。據他們看來，在藉口他造逢約或護稱情 

勢根本變遷而主張廢約或退約的情形下，這種危臉尤 

其嚴重。委員會爲盡量減少道種危險起見，力求將援 

引各項理由的條件儘可能作精確客觀的規定。但是， 

每逢縮約國一造接引這些理由之一時，其主張是否正 

當合理間題幾乎一律須視事實而定，然而各造對事實 

的評斷或看法可能政異而有爭譲。因此，委員會認爲 

在本條款中必須載列程序上的保障辦法，以防根據第

二、第三兩節的規定武斷主張條約無效或終止，並以 

此爲藉'■口擺脫不利的義務。

〔二）各國在爭譲時常採用一種論調，似謂條約之 

無效或終止非經兩造同意不能成立。可是，此譲使條 

約無效或終止方面各項原則；è 適用唯反對國的意志是 

從，正如按照關於條約無效或廢止的武斷主張,唯主張

國的意志是從様。當然，道無非是通常的解決國摩 

爭譲問題。就條約而言，更多一層特別考慮，卽織約 

國於談判及餘結條約後，在彼此的關係上有守信的特 

別義務。委員會中有的委員堅決主張建議，遇縮約國 

未商定任何其他解決方法時，本條款之適用問題應交 

國際法院强制巧法解決。但其他委員指出，日內冗海 

洋法公約及關於外交關係與領事關係的兩項維也納公 

約俱無强制管轄的規定。這些委員並不否認因本條敦 

而發生的爭端提交國際法院不失爲解決之一道，頗有 

慣値，但是他們表示在國際現實情況下，由委員會對 

程序間題提譲此項解決辦法，似不切實際。

〔三）委員會在對此事從長研討之後，決定其適當 

方針爲：第一，在程序上訂定凡主張條約無效或接引 

廢約理由的一造必須通知其他各造，並應使後者有表 

示意見的適當機會，然後，遇有他造提出異議的情形， 

規定此項爭譲應藉憲章第三十三條所述的各種方法謀 

求解決。換言之，委員會認爲其處理此項問題應以各 

國在國際法上應" 以和卒方法解決其國際爭端,俾免危 

及國際和平、安全及正義" 之一般義務爲出發點；按此 

項義務見諸憲章第二條第三項的規定，其履行方法則 

在憲章第三十三條中載明。

( E ) 第一項乃規定，蹄約國一造"聲稱"條約無效 

或援引廢約或條約停止施行之理由者應發動一項正規 

程序，第一步須將其主張通知其他各造。在通知中應 

表明該造對條約所擬採取的行動及其主張所根據的理 

由，並應指定合理斯間以使他造提出答覆。.除有特別 

緊急情形外，此項期間不得少於三個月。第二步程序 

視他造有無提出異議者而定。若無異議，或在期間屆 

滿以前並無任何答覆,則該造便可採取所擬譲的措施。 

反之，倘有異譲提出，各造必須藉憲章第三十三條所 

述的各種方法謀求爭譲之解決。委員會覺得程序間題 

的規定觸能止此而已，如再進一步使不免在某種程度 

內或在某種方式下牽涉到各造間爭譲須交强制解決的 

辦法。假使各造在採用憲章第三十三條所述的方法之 

後，仍然陷於僵局,則唯有聽待各別政府考量情勢,本 

其誠意行事。此外 ,在若干條件下，各國無論是否聯合 

國會員國都還有將爭端提交聯合國主管機開的權利。

( 五）縱使委員會豐於本評註前列各段所述的理 

由，覺得除憲章第三十三條所規定者外，不能更進一 

步在程序上另訂防範武斷行動的辦法，，委員會還是認 

爲，將本條中的程序訂成爲■於條約無效或終止間題 

的法律中不可分的一部分，畢竞是一種進步，不無慣



値。本條將第二、第三兩節各條所規定的實體權利訂 

明須依本條所述的程序行使，並在此項程序中訂入制 

止片面行動的辦法，該大可防止完全出於武斷的、議 

稱條約無效或終止的主張。

( 六 ) 第四項規定，本條絕不影響織約國在其現行 

關於解決爭端的任何其他條款上的地位，這類條款載 

於條約本身或任何其他文書則在所不論。

( 七）第五項爲縮約國保留一項權利，卽任何一造 

雖未於事前主動採取本條断規定的主張條約無效或終 

止之程序，仍有權於他造要求其履行條約或指控其違 

約時，主張條約無效或終止，作爲答辯。例如，在關 

涉錯誤、不可能履行或情勢變遷等的情形下，一國很 

可能在受到指控—— 乃至是向法庭提起的控訳—— 之 

前未曾援引各該理由有所主張。除第四十七條就一國 

之不行爲有使該國不得主張條約無效或終止之後果一 

節另有規定外，似乎理當規定任何一造雖未於事前提 

出通知，不應僅憑此理由禁止該造提起條約之無效或 

終止間題，作爲對要求其履行條約的答辯。

第六節. 修勸無效、终止或 

停止施行之法律後果

第五+ 二條

條約無效之法律後果

一 . ( a ) 條勸:t 輕效並不當然影響任何一造依據 

敎填头效之文書，在其来經虫張爲輕缴之前， 嫌意 

所實施之有翁之合法怪。

(b) 貴於敦填文書之各造，得要求其儘可能恢復 

前迷行翁如未寶施原應存在之狀况。

二.如輕效保因可歸貴於一造之靜欺或營适所 

致，敦造不得授？I本條第一頃乏趣定。

三. 前到各項原則翰於一画Ü■在逢條勸之同意成 

翁輕效之法律後果，亦逾用之。

評 柱

( 一）本條僅及條約無效的法律效果，而不論究 

條約無效之原因所在的行爲引起的任何責任問題或救 

濟間題。例如，詐欺或脅迫除引起條約無效問題外，顧 

然也涉有責任及救濟問題。但是，由於本篇僅與條約 

之無效有關，後述間題不在本篇規定範圍之內。

(二）委員會發現本條關涉一項相當麻煩的難題。 

依第二節各條規定爲無效的條約係自始卽屬無效，可

是，由於在法律上完全可謂正當的原因，條約很可能 

直至適用相當之久以後始經主張爲無效。如此則條約 

雖屬無效，但各造對條約不作此諭業已有所作爲；困 

難卽在如何斷定各造在此情形下的法律地位。委員會 

認爲，如兩造俱不能視爲對無效之原因涉有過失，各 

造的法律地位應參酌條約之無效性質，根據誠意原則 

而確定。

( 三）第一項乃規定,條約之無效並不當然影響任 

何一造依據該項失效的文書在其未經主張爲無效之前 

以誠意所實施的行爲之合法性。這就是說，條約之無 

效並不當然就使依據條約上的權利所實施的行爲變成 

非法行爲，而須由有關一造擔負國際責任。但是，這 

並非謂，這類行爲在將來仍屬有效，足以産生連續性 

的權利。正相反，（b )敦明白規定，對於各造，得要求 

其 " 儘可能恢復前述行爲如未實施原應存在之狀況"。 

換言之，就其他一切目的而論，條約之無效有其充分 

的法律效果。

( 四）第二項不許因詐欺或脅迫致使條約無效的 

一造接引第一項的規則，其理由至爲明顯。

( 五）第三項無非謂前列各項規定對於各別國家 

對多邊條約之同意成爲無效的情形，亦適用之。

第3Ü+ 三條

條約終ih之法律後果

一 .^ ^ 不抵觸本條第二項之親定翁眼，除條勸本 

身劣有親定外，條勸•之合法终止：

(0 解除錄勸國繼續逾Æ條勸之義務；

(b) 不影響依照條勸親定所實放任何行翁之合法 

怪或逾用條勸结果所造成情勢之合法怪。

二 . 如條☆之終止保因依第四千五條親定威翁無 

效所致，则遍用條勸结果所造成之情勢，推有在其與 

新創而使條勸輕效之一般國摩法趣律不相街矣之窥圍 

内，保有其合法怪。

三 . 除條勸本身另有親定外，遇一國攻合法方式 

麽止或退出在邊條勸特：

0 ) 翁國却解除繼靖逾用條勸之義務；

( b ) 其餘各翁勸國却無除在其*麽勸國或退勸國 

之關係上繼繞逾Æ條勸之義務；

(0 在廢勸或退勸之前依照條勸想定所資施任何 

行爲:t 合法性及遍用條勸结果所造成任係，情勢乏合法 

性，椒不受影響。



— 國I I 因前到第一填或第三填:t 想定而解除 

其繼續逾用條勸之義務，但如條勸所载乏義務中有核 

國俊國察法;之任何其他親则亦應遵守者，敎國履行此 

項義務之d 任不精减振。

許 姓

( 一）第五十三條如同前條一般，並不論究條約終 

止原因所在的行爲—— 諸如一造違約等—— 引起的任 

何責任間題或救濟間題；它限於規定條約終止的法律 

後果。

( 二）険本條第二項所述的情形外，委員會覺得， 

訂定條約終JL之法律後果一事似無特別困難。第 項  

載明條約之終止足以解除縮約國繼續適用條約之義 

務，但不影響依照條約規定所實施任何行爲之合法性 

或適用條約結果所造成的情勢之合法性。誠然，在條 

約終止後，因條約中已執行的條款所造成的情勢究竟 

其法律基礎何在，有時意見不一。可是，委員會認爲 

不必爲擬訂本條規定而諭究遣個理論爭點，據委員會 

看來，本條規定似爲條約終止之法律行爲在邏輯上的 

當然推論。

( 三）在另一方面，條約如依第四十五條規定因有 

新創的基本法則而終I t , 情形特殊，據委員會看來，似 

乎間題稍爲複雜。此處係假設條約於有效施行經過相 

當時間 ,乃至歷時甚久之後,其全部或部分因與新創 

的最高基本法規律衝突，成爲無效而終止。顯然，條 

約在後來成爲無效，並非自，始卽屬無效而是自新的 

基本法規律創立之日起無效。甚以，公平而論，在原 

則上應適用第一項所載■於條約終止之法律後果的規 

則。不過，委員會靈於基本法規律是國際法的最高原 

則，認爲'凡因過去適用條約結果所造成的情勢，在新 

的基本法規律創立之後，唯有在其與該項規律不相衝 

突的範圍內，保有其合法性。第二項卽如此規定。

( 四）第三項無非爲對個別國家退出多邊條約的 

情形，適用第一項的規定。有.的多邊條終就退約的法 

律後果載有明文規定，第三項對道一點亦〒顧及。例 

如核子船舶行缺人之過失責任公約第十九條明白規 

定，卽使在該項公約廢止之後，凡在公約有效斯間核 

准行驗的船舶所涉的核子意外事故的過失責任，在一 

定斯間內，仍繼續成立；又 有 些 條 約 , 例如歐洲人 

權及基本自由公約等，明白規定廢止該項條約'並不 

解除廢約國對其在公約有效斯間的行爲應資的義務。

( 五）第0 項—— 爲格外謹愼起見—— 媒定，餘約 

國雖經解除其繼續適用條約之羡務，但如條約所載的 

義務有各該國依一般國際法或其他條約亦應遵守者， 

則其履行此項義務之實任絕不因而減損。道一點不言 

而喻，但委員會仍認爲値得在本條中强調，因爲具載 

一般國際法規則，乃至基本法則的一些董要公約都載 

有廢約條款。有少數公約，諸如一九四九年關於戰爭 

人道化的各項日內冗公約等，明文規定縮約國在一般 

國際法上的義務不因其廢約而減損。但是多數條約僅 

載有其本身的廢約條款，而未訂明，關於條約所規定 

的事填，廢約國仍須受其在一般國際法上的義務拘 

束。W

第五十四條 

條約傳止施行之法律後果

一 . 除條约本身另有親定外，條勸之停止施行：

0 ) 解除翁约國在停止施行期間通用條勸之義

務；

( b ) 除此外並不最響條勸所確起之翁勸國閩法 

律關係；

(0 允,其不最響依照條勸舰定所實施行梦之合法 

性或遍Æ條勸餘果所造成情勢之合法性。

二 . 在停止施行斯間，錄勘國應避免採取任何音 

在使條勸不可能快復族行之行翁。

許 柱

( - ) 本條如同前兩條一般，不談責任間題，紙諭 

及條約停止施行的直接法律後果。

〔二）第一項將第五十三條第一項眺於條約終止 

的規則比照適用於停止施行的情形。縮約國在停止施 

行期間不復有適用條約的義務。但是，維約國之間依 

條約確定的關係並不因停止施行而受其他影響；前依 

條約所實施行爲之合法性及適用條》結果所造成情勢 

之合法性俱不受影響。

( 三）將條約停止施行而不予廢止之目的 IE是在 

求維持條約關係。因此，縮約國一秉誠意務須避免採 

取任何旨在將條約完全破壞或使之不可能恢復施行的 

行爲。

85 —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布魯塞爾簽訂。

第六十五條，職合國條約* 編，第二一三卷,第二五二貢。

87例如殘害人羣舞公約，聯合國條約* 編，第七+ 八卷， 

第二七七頁。



第三章 

擴大參加在國際聯合會主持下所歸結之一般多邊條約問題

一八 . 大會根據第六委員會的建譲，於一九六二 

年十一月二十日第一一七一次會譲通過下列決議案

" 大會，

"察悉國際法委員會第十四属會工作報告書 

所載對條約法條敦草案第八條及第九條之評註第 

十段，

"蓝欲對該間題作進一步探討，

" 一 . 請國際法委員會進一步研究擴大參加 

在國際聯合會主持下所縮結之一般多邊條約間 

題，妥爲顧及大會第十七唐會討論期間發表之 

意見並將研究結果載入該委員會第十五屆會工 

作報告書；

" 二 . 決定將題爲'擴大參加在國際聯合會主 

持下所縮結之一般多邊條約間題'之項目列入其 

第十八屆會臨時譲程。"

一九 . 除第六委員會討論紀錄外，本委員會接有 

秘書處節略一件( A /C N .V I5 9  and A d d . f) ,內載該 

項討論紀鋒的摘要，並有條約法專題報告員所提出的 

報 告 書 件 (A /C N .V I t o ) , 題爲"擴大參加在國際聯 

合會主持下所縮結之一般多邊條約間題（大會決議案 

一 七 六 六 (十七）"。委員會於第七一二次及第七一三次 

會譲審查此項問題。

二0 . 按照決議案的規定，請委員會進一步研究 

者爲委員會所擬條約法條款草案第A 條及第九條的評 

驻第十段所提起的一個間題。委員會在該段中提請注 

意" 新國家加入已往所縮結、而約文參加條款訂明以特 

定幾類國家爲限的一般多邊條約問題" 。委員會指出， 

由於種種技術上的困難，此項問題不能倚賴目下尙在 

編訂中的條約法條款草案求得迅速圓滿的解決。委員 

會於是建譲:不妨考慮採用其他更能迅捷收效的程序， 

並且表示：

"有一點似屬確定無疑,這使是條約聽由其他 

國家參加一事雖然須輕有發言權的國家同意，卻 

不必爲此另外商訂一項新的條約来修正或增補原

決議案一七六六( 十七)。

有的條約。是以，可能辦法之一是由各別條約的 

保管機開採取執行措施，以取得各該條約有關國 

家的必要同意；事實上，據悉已往也曾有採取這 

種措施的事例。另一可考慮的變通辦法是不妨以 

大會決議案的方式取得必要同意，卽由各會員國 

在決議案中表示同意將特定一批世界性多邊條約 

聽由新國家加入。依此方式或許還有很少幾個非 

會員國也必須徵得其同意，但是道些國家對決議 

案的同意該非不能設法取得的。" ®

二一 . 在討論本委員會報告書時，第六委員會委 

員曾詢及有開各項條約的詳情。秘書處爲此提出一項 

工作文件將在國際聯合會主持下所縮結的多邊協 

定中由秘書長擔任保菅人而並不聽由新國家加入者囊 

集編列。其中A 部分開列業已生效的協定二十六項， 

B 部分開列尙未生效者五項。由於B 部分所列的條約 

在二三十年以來尙未獲得必要的贊助發生效力，委員 

會遂決定自下的研究紙限於以A 部分所開列的條約爲 

對象。

二二 . 據委員會解釋，大會請它研究者紙涉及擴 

大參加國際聯合會條約間題的技術方面。因此，委員 

會在目下的研究中限於參酌秘書處所編淸單A 部分內 

的二十六項條約，對道個問題作槪括的審譲，而不論 

究各別條約是否仍屬有用，或有用至何程度等等。可 

是，在討論過程中，仍有委員强調S A 部分所列的條 

約中有好幾項可能已由聯合國時期縮結的現代條約替 

代，而且另外有幾項也許已時過景遷，各國不再感到 

興趣。又據稱，這些條約似乎從未加以檢討，以斷定 

它們除了參加條款之外，有無實體規定亦需修改，俾 

適應現代情況。委員會因而決定將®—點提請大會注 

意，盆建譲於適當時機發動檢討。

二三.二十六項條約中五項載有硬性的參加條 

款，卽參加條約的國家以出席或被邀參加訂約會譲者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七届會，補編第九號(A/5209 and 
Corr.l)o

同上 , 第十七届會，附件 ,議程項目七+ 六，文件A/C.6/
L.498o



爲限。 簡言之，道些條約原意似在限制參加。其餘二 

十一項條約則顯然係屬公開，因按照其中的參加條款， 

任何國家雖未出席會譲，但接有國聯行政院爲請其參 

加而檢送的條約副本者，均可參加。由於國聯及行政 

院解散，而聯合國並無任何機關接替行政院行使條約 

所賦予的權力，S 批條約方始變成限制參加的條約。

二四 . 國際聯合會與聯合國爲國聯的若干職務、 

工作及資產移交事宜所訂的辦法範圍及於國際聯合會 

依國際協定所行使的職務及職權。國聯大會於末次届 

會通過一項決議案，內建譲關於國際協定託付國聯的 

專門而非政治性質的職務及職權，如聯合國願意維持， 

國聯會員國應盡力便利聯合國接管，不稍間斷。W 聯合 

國大會方面則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二日決議案二十四 

〔一 ) 第一節中保留"其於適當審查後對任何特定載務 

或職灌決定不予接管之權，以及對其接菅之各別職務 

或職灌指定由聯合國某一機關或由撃屬聯合國之某一 

專門機關行使之權"。其次 ,大會正式載入紀錄謂，聯 

合國會員國之爲有關文書當事國者以此項決譲案表示 

同意其中所擬採取的行動，並願設法視必要情形取得 

其他當事國的合作；大會然後宣告在原則上願意接菅 

已往託付國聯的若干載務及職權。大會本此宣言，通 

過三項決譲，分爲（甲）、（乙）、（丙），載在決譲案二 

十 0 ( — ）內。93

二五 . （甲）項決譲指出國聯根據若干條約，曾爲 

當事國一般使利起見，擔任保管約文正本，並"擔任若干 

屬於秘書處性質、而對各該文書之施行不生影響、且與 

當事國之實體權利義務無涉之職務"。大會在列舉條約 

保管機關的幾項主要職務之後，聲明聯合國願意"接受 

保管各該g 書，並責成聯合國秘書處爲各該當事國執 

行前由國際聯合會擔任之屬於秘書處性質之載務" 。M 

於此似可一提，儘管國聯秘書處擔任條約保管機關的 

職務純屬秘書處性質，此項職務係每項條約的蹄約國， 

而非國際聯合會所賦予，因爲指定國聯秘書處爲保管 

機關係出於毎項條約" 最後條款"之規定。因此，保管 

的職務自國聯秘書處移交聯合國秘書處，其實是變更 

有關條約最後條款的規定。誠然，國聯大會已命其秘

有一條約，卽內河航行船舶測量公約，也聽由被邀參加 

會議的任何一國的接壊鄰國加入。

92國際聯合會，公報，特別補編第一九四號，第五十七貢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八日決議案)。

…參閱"大會關於條約法之決議案"(A/CN.4/154) , 第十 

五貢至第十七貢。

參閱"大會關於條約法之決議案" （A/CN.4/154) , 第十

書長將所有國聯條約文本移交聯合國秘書處妥爲保管 

並代爲執行前由國聯秘書處擔任的職務。但是大會一 

方面，雖然有如上文所述，曾强調聯合國會員國之爲 

各該條約縮約國者對此移交一事的同意，卻並未設法 

取得各項條約全體蹄約國的協譲。它逕自根據決議案 

二十四( 一 )承擔條約保管機關的職務，並且命秘書處 

具責執行。自該項決議案通過以來，並無任何蹄約國 

提出異議，秘書長也一直在擔任所有®些條約的保 

菅人。95

二六 . 在另一方面，決譲草案二十匹1(一）內（甲） 

項決譲强調移交聯合國秘書處的保管職務係純屬秘書 

處性質，對於" 各該文書之施行" 不生影響，且與"當事 

國之實體權利義務"無涉。是以，開於跟制參加的條 

約，包括僅因國聯行政院不復存在而成爲限制參加者 

在內，秘書長認爲依照決議案的規定無權接受不在參 

加條敦規定範圍內的國家的簽暑、批准或加入。

二七 . （乙 )項決議所論者爲" 專門而非政洽性質" 
的文書，其中所載的"實體規定"有賴於各該文書賦予 

國聯各機關的職務及載權繼續不斷執行，方克妥爲實 

施。大會表示願意"操取必要措施以確保此等職務及 

職權之繼續執行",並將此事提交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審 

查。（丙)項決議論及政治性文書託付國聯的載務及職 

權。關於這類文書，大會決定，遇有各該文書當事國 

請求聯合國擔任前由國聯行使的職務或載樓時，由大 

會自行審查或提交聯合國適當機關赛查之。

二 A . 大會依據( 乙）、（丙)兩項決譲，於一九四六 

年至一九五三年之間通過七項譲定書，修正舊有多邊 

條約並將前由國聯行使的職務或職權移交聯合國各機 

關。M 些譲定書係爲關於下列事項的各條約所訂:（一） 

鶴片及危險藥品( 聯合國條約棄編，第十二卷，第一七 

九頁）；（二 )經濟統計( 聯合國條約棄編，第二十卷，第 

二二九頁）;（三 ) 狼衰出版物之流通(聯合國條約囊編， 

第三十卷，第三頁）；（四) 販賣娟妓( 聯合國條約囊編， 

第三十卷，第二十三頁）；（五)狼衰出版物之流通行銷 

( 聯合國條約囊編，第四十六卷，第一六九頁）；（六） 

販賣婦孺( 聯合國條約!f t 編，第五十三卷，第十三頁）； 

及( 七 )禁奴( 聯合國條約* 編，第一八二卷，第五十一 

買 ) 。在所有這些議定書中，除將實體規定作必要的修 

正外，同時乘此機會將舊有條約中的參加條款修改成 

爲各該條約聽由聯合國任何會員國，或任何非會員國

g®參閱秘書長保管多邊協定辦法要覽(ST /LE G /7),第六 

十五貢至第六十八貢。



之由經濟te 社會理事會決定將修正後條約副本正式送 

達者加入。因;g 這個緣故，譲定書所涉的各項國聯條 

約未經列入秘書處所編的新國家不能參加的多邊協定 

淸單A 部分。

二九 . 當第六委員會討論將限制參加的國條'聯合 

會條約之加入權擴大問題時，有幾國代表團一~澳大 

利亜、邀酌及以色列— 聯合提出一項決譲草案以斯 

實現此項目的。該項決譲草案的定稿在提及上文所引 

本委員會一九六二年報告書中的一段及大會決議案二 

十四 ( 一 )之後，提譲大會：〔一)請秘書長轉請決譲草 

案附件所列載各公約（卽秘書處工作文件所開列各項 

公約 ) 當事國於查詢之日起十二個月期間內，就各該國 

爲當事國之各項公約聽由聯合國任何會員國或任何專 

門機關會員國加入一事，表明是否反對；（二)授權秘 

書長於某一公約多數當事國未在第一段所述斯間內表 

示反對該公約聽由他國加入時，得將聯合國任何會員 

國或任何專門機關會員國就該公約提出之加入書接受 

存放；（三)建議決譲草案附件所列載各公約之所有當 

事國承認依第二段交存之加入書之法律效力，並通知 

保管條約之秘書長表示其同意依前段交存加入書之國 

家參加公約；（园)請秘書長將依決譲案規定所收到之 

通知轉知各會員國。

三0 . 決譲草案提案人說明其提譲分三階段：第 

一，查詢當事國是否反對公約聽由他國加入；第二，授 

權秘書長牧存新的加入書；第三，建議當事國承認交 

存的新加入書之法律效力。他們認爲前兩階段純屬行 

政性質，並不影響法律翻係。第三階段，卽承認交存 

的新加入書之法律效力，紙不過是一項建譲，而聽任 

各國參照其本國國內法的規'定決定其承認的方法。

三一.在第六委員會辯諭時有人對聯合決譲草案 

所提譲的程序提出幾點保留意見。若千代表認爲第一 

階段其實事關當事國協議修改公約中原先規定的參加 

條敦，而按照國際法及憲法而論，與此項修改之同意 

決不能單憑不表反對而非正式或默示爲之。有的代表 

謂，爲避免疑問及憲法上的困難起見，法律上较爲可 

取的途摆爲仿照大會對其他一些公約所已採取的辦 

法，擬訂修正公約的議定書W可是，三國決譲草案提案 

人及其他幾國代表團表示，如果需要明示同意，不每 

使新國家之參加公約就欄數年，而事實上未必有此需 

要。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七屆會，附件，議程項目七+ 六， 

文件 A /C .6/L . 504/Rev. 2。
" 參閱上文第二十八段所列各項議定書。

三二 . 若千代表認爲，按照決譲草案，必須先確 

定今日國聯條約當事國的名單，而某些新國家可能已 

因繼承關係而受這些條約拘束.，以致該項名單殊難訂 

.定。另一代表認爲，邀請新國家加入國聯公約未免忽 

視它們因繼承而成爲當事國的可能性，從而有礙國際 

法委員會關於國家繼承問題的工作。在另一方面，提 

案人的看法是，條約聽由新國家加入問題與國家繼承 

問題截然有別，不致妨礙國際法委員會關於後述間題 

的工作。

三三 . 有一些代表還表示，假使條約聽由其他國 

家參加 ,，就不應該照決譲草案現有的規定，紙以聯合 

國或專門機關的會員國爲限。

三四 . 關於決議草案，尙有另外幾點意見à 有一 

代表謂，草案中規定單憑過半數，條約卽可媚由其他 

國家參加，這一點似與國際法委員會於一九六二年暫 

行通過的條乾J法條敦草案第九條第一項（a)款所規定 

的三分二多數的要件不符。另一代表認爲草案中應該 

表明加入的國家不許附加保留，因爲他覺得近代關於 

提具保留的辦法未必可對舊日的條約適用。

三五 . 本委員會按照請求S 將大會第十七届會討 

論此項問題時所發表的各項意見安加審譲。但委員會 

了解其任務不在詳細評論這座意見，而在就此項間題 

的技術方面概括研究具報。

三六.第一點必須探討的是此項間題與國家繼承 

國聯條約問題之間的關係，.因爲道與國聯條約聽由其 

他國家參加一事的技術方面也密切相關。例如聯合決 

，譲草案就要求秘書長請" 附件所列'載各公約當事國"在 

十二個月斯間內，就 "各該國爲'當事國之各項公約聽 

由，• ，加入"一事，表明是否反對；又唯有在"某一公約 

多數當事國" 不反對該公約聽由他國加入時，秘書長方 

始有權牧存其他國家的加入書。换言之，無論爲了查 

詢，或是爲了確定秘書長自何時起有權牧存其他國家 

的加入書，都非查明那基國家是條約當事國不可。同 

樣，假使採用修正條約的譲定書辦法，a 輯議定書也 

必須俟各項國聯條約當事國中一定數目或比例的國家 

成爲譲定書當事國後方始生效。因此又有認明國聯條 

約的當事國之必要。

三七.自秘書處關於以秘書長爲保管人之一般 

多邊條約方面國家繼承間題之節略（A /C N .4/ ISO)可 

見，秘書長現行償例爲向每一新國家查詢，如聯合國 

條約中或經聯合國議定書修正的國聯條約中有任何一 

項曾由其先前國家對其領土適用，該國是否承認受此



項條約拘束。M因如此查詢的結果，有一些新■
明其與若干國聯條約的態度。但是，此項查詢辦法已 

往並不及於目下所譲的座國聯條約。按照秘書處節 

略所載的資料，關於這一座條約的情形是：巴基斯坦 

曾自動通知秘書長表示承認其本國爲其中三項條約的 

當事國，察國也曾就其中一填條約提出同樣通知。a  
些通知業經轉知關係各國政府。

三八.新的國家如其領土原屬國聯條約的一個當 

事國或簽署國管洽，則爲確定其對條約的法律地位起 

見，必須先審查國際法上關於國家繼承條約權利義務 

的原則。顧而易見的是，假使對a 些原則採取一定的 

看法，國聯條約自然就可聽由許多新國家參加，不必 

由聯合國爲此目的採取任何特別行動。但是，究竟整 

個問題有多少可藉繼承原則求得解決，這一點必須等 

刹相當困難的f 點解決之後織能知道。例如，許多國 

聯條約的簽署國中有不少國家並未批准條約；假使新 

國é 的前身國家對條約簽署而未成爲當事國，則新國 

家的地位便發生問題。本委員會最近維開始研究國際 

法的a —部門；上述各節決不應解釋爲預斷其對條約 

繼承間題任何方面的意見。委員會於此紙想指出一 

點，就是說由於種種困難，目下所議的問題殊難憑藉 

關於國家繼承條約權利義務之原則獲得迅速或徹底的 

解決。

修正厳定書

三九 . 此項程序雖有可避免憲法上困難的好處， 

卻有若千缺點。第一，上文第二十八段所列七項議定 

書中所採用的程序相當複雜。議定書簽訂後，其當事 

國承允在彼此間適用譲定書附件所載的國聯條約修正 

規定。譲定書僅聽由國聯條約當事國簽署或加入，同 

時訂明一俟其中任何兩國成爲譲定書當事國，卽生效 

力。在另一方面，譲定書附件所載的國聯條約修正規 

定須俟國聯條約當事國中過半數國家成爲議定書當事 

國後，方始發生效力。修正的條文中有一項係規定，經 

譲定書修正後的國聯條約聽由聯合國任何會員國、或 

任何非會員國之由聯合國指定機關決定將修正後條約 

副本正式送達者加入。是以，按照聯合國譲定書的程 

序，譲定書本身生效日期與國聯條約修正規定的生效 

日期不同。此外原始條約的當事國憑接受譲定書而 

成爲修正後條約的當事國，其他國家則憑加入修正後 

的條約而成爲當事國。

參閱節署第十段至第十三段。

四0 . 第二，譲定書紙在其當事國相互間發生作 

用。這是無可避免的，因按照現行法律，除條約有明 

文規定外，數目有限的當事國，縱使佔過半敷，也不 

能修正條約而不經其餘當事國同意逕卽對後者適用。 

但是a 表示，修正譲定書的辦法並不足以撒底解決國 

祭聯合會條約聽由其他國家參加問題，因一*國之加入 

修正後條約並不就確定該國與原始條約當事國中未接 

受譲定書者之間任何條約關係。另一可能情形是也許 

須隔相當時間織能獲得足數的簽署或接受而可使必要 

的修正規定發生效力。是以，縱使可能採用簡式的議 

定書，此項程序仍不免有若干缺陷。

三國块鎭革案

四一.委員會前此建譲不妨考慮可否由條約保菅 

機關採取行政措施藉以解決此填間題時，係有靈於今 

曰國際協定縮結的形式繁多，而就多邊條約而言，經 

由保管機關提出通知實爲向有關國家徵詢其對最後條 

敦施行事$ 的意見的正常方法。自國際法觀點看來， 

條約聽由他國參加之唯一基本要件爲當事國之同意以 

及在一定期間內，擬訂條約的國家之同意。究竟此項 

同意在特定情形下應以種方式表示，有關國家對這 

一點的決定可能受憲法或政洽上的考慮影響。但在原 

則上，有關國家的協譲得以其自行決定的任何方式表

/Ko

四二. 三國決譲草案顯係以此爲出發點，擬由秘 

書長以條約保管人資格向各別條，約當事國查詢，以期 

取得必要的同意。此項查詢係從反面詢問各項條約當 

事國是否反對條約聽由聯合國或任何專門機開的會員 

國加入。爲避免遲延起見,決譲案預期請各當事國在十 

二個月之內答覆，如在此期間內不提出答覆，卽視同 

並無異議，但其涵義僅限於不反對授權秘書長牧存聯 

合國或專門機關會員國的加入書。假使當事國過半敷 

未於十二個月期間届滿時提出異議，秘書長届時卽開 

始有權收存加入書。不過，過半數當事國的道種"默 

示同意"似乎尙不足以使交存秘書長的加入書産生法 

律效力，甚至對由此推定其爲同意的當事國而言，也 

無此效力。因爲決議案第三段建議所有各當事國另行 

承認加入書的法律效力，並通知秘書長表示同意有關 

國家之參加條約。

四三.第六委貴會中對三國決譲草案所發表的各 

點意見已在上文第三十段至第三十因段內敍及；又國 

家繼承對於確定何者爲國聯條約當事國的關係問題也 

已在第三十六段至第三十七段內論及。究竟該項決譲



草案對於解決目下問題在法律上有何利弊得失，最後 

須由第六委員會評斷。因此，本委員會紙限於提出幾 

點概括意見，以期幫助第六委員會決定在所有各種情 

形下採用何種程序最爲妥當。

四四.三國決譲草案中所提議的程序較諸修正義 

定書之程序收效可望略爲迅捷，但不能避免後述程序 

的另外幾項缺點。它有賴於" 多數當事國"默示同意方 

始發生效力，因而似乎必須先撒底查明那些國家是當 

事國，方能確定此項程序開始生效的日期。關於道一 

點，可注意者，後来訂立的幾項聯合國議定書爲求盡 

量避免因必須認明國聯條約當事國而發生的困難起 

見，改爲規定條約的修正條文紙需要一定數目的——  

而不規定爲多數的—— 當事國接受，就開始生效。

四五. 同時可指出者，決譲草案與聯合國譲定書 

所規定的過半數同意之要件，與本委員會所擬條款草 

案第九條第一項（a)款所載關於多邊條約須經三分二 

多數同意方可聽由其他國家參加之規則，並不衝突。該 

項規則原係委員會作爲"擬議法" 而提出；依此規則，三 

分二多數之同意對所有各當事國都發生拘束力。而依 

照三國決譲草案及聯合國議定書，過半數當事國之同 

意僅在各該當事國相互間有修改條約之效力。

四六.最後尙須考慮第六委員會中論及默示同意 

之程序在憲法上有可反對之處的一點意見。有如決議 

草案提案人所稱，依其中規定，默示同意的唯一作用 

僅在確定秘書長牧存加入書的權力，其後聽由各當事 

國採取各自扶擇的程序以" 承認"交存秘書長的加入書 

之法律É 力。決議案中此一辦法雖可減輕憲法上的反 

對力量，卻也有使整個程序遲延完成及紙能獲得不完 

全的結果之虞。法律顧間在第六委員會第七四八次會 

議中曾對此事有較爲廣泛的看法。® 他說："有一些議 

定書封條約修正之處較多，不僅限於將舊條約聽由新 

當事國參加一點，所以確宜採用正式的同意程序；但 

是，如果唯一目的紙在擴大加入條約之可能性，委員 

會也許會覺得並無採用這種正式程序之必要"。

四七. 有如上文所述，參加條敦係條約的"最後條 

敦 " 之一，在原則上可說是與指定保管機關的條款處於 

同等地位。誠然，它與保管機關條敦有一點不同，就 

是它影響到條約的施行範圍，從而也及於當事國的實 

體義務。但是，它畢竟是一項最後條款，也是個別國 

家在憲法上的批准、接受及贊同等程序之根據所在的 

條款。就目下問題而論，國聯條約的參加條款與個別

當事國的憲法程序之間的關係似乎値得注意。有如上 

文所述，二十六項條約中有二十一項條約的參加條敦 

訂明條約聽由國聯任何會員國參加，亦聽由國聯行政 

院爲此目的將條約副本送交的任何其他國家參加。是 

以，不僅是談剑的代表在商訂條約時有意授權國聯行 

政院准許其他國家參加條約，而且各當事國在對條約 

表斤確定同意之際也已將此權力明白授予行政院。簡 

言之，就道二十一項條約而論，任何國家機關爲使其 

本國成爲當事國I t 而批淮、同意或認可條約時，卽已明 

示同意條約不僅可由國聯任何會員國參加，而且亦可 

由一個外界機關，卽國聯行政院所核定的任何其他國 

家參加。旣然如此，則卽使在憲法上可能有理由反對 

以較不正式程序修改參加條款，此等理由對這些條約 

而言力量就要薄弱得多。又其餘五項條約本意旣在限 

制參加，由此似可想見今日的新國家可能對它們並不 

甚感興趣；所以細加分析，可能發現間題其實紙關涉 

二十一項條約，乃至紙與其中少數幾項有關。

四八.靈於這二十一項條約中參加條款的特殊形 

式，似乎値得研究可否自另一觀點處理此項間題，就 

是說將此間題視爲紙在如何將參加條款作簡單的調整 

以資適應國聯改成聯合國的演變。這方面的情形固然 

與保管職務自國聯移交聯合國的情形不盡相同，因參 

加條款牽涉到條約的施行範圍。但是，於此仍不妨考 

慮可否比照保管載務方面所採用的辦法，擬訂出一項 

類似的程序。

另一解块辦法

四九.委員會塵於這二十一項條約中參加條敦的 

特殊形式，覺得似乎値得研究可否仿照一九四六年間 

爲條約保菅職務自國聯秘書處移交聯合國秘書處一事 

所訂定的方針，謀求解決目下的問題。情形或許不盡 

相同，因參加條款牽涉到條約的施行範圉，而且國聯 

行政院依據道些條款所行使的職務並非純屬行政性 

質。但是，委員會認爲在本質上，間題紙在調整國聯 

條約的參加條敦，使之適應國聯改成聯合國的演變。以 

此爲出發點，大會可依據一九四六年間爲國聯載權及 

職務移交聯合國事宜所訂定的一切辦法，指定一個聯 

合國機關替代國聯行政院，並且授權此一指定機關行 

使國聯行政院在有關各項條約之參加方面的載權。如 

果決定採此途径，則指定聯合國機開接菅國聯行政院 

依據條約所負載務的大會決議案似宜載列下述各節：

( a ) 指出國聯大會曾建議國聯會員國應盡力使利聯合 

國接管國際協定託付國聯的專門而非政洽性質的職務



及職權 ;（b)聲明聯合國會員國之爲有關國聯條約當事 

國者以決譲案表示其同意由指定的機關接管已往由國 

聯行政院依據各該條約所行使的職務；（0 請秘書長以 

條約保管人資格將決譲莱規定通知非爲聯合國會員國 

之條約當事國。

籍 論

五0 . 綜上所述，委員會對大會所發交間題的研 

究結論可歸納如下:1«>

(a ) 修正議定書之方法與三國決議草案所述的方 

法各有利弊。不過i 這兩項方法都顧到了國療法上的 

適用規則，卽修改參加條款必須取得條約當事國同意； 

至於自國內法上憲法間題的觀點看来，這兩項方法中 

何者較爲可取，委員會認爲不必表示意見。同時，委 

員會已經指出，靈於目下所譲各項條約的參加條敦的 

特殊形式，第六委員會中所提到的憲法上可能發生困 

難之處似已減少其董要性。

( b ) 雖然國家繼承間題與目下的譲題不無關係， 

而且是修正譲定書與三國決譲草案兩種程序中的複雜

1。。關於委員會委員在W論時所發表的各項意見，請參閱 

A/CN.4/SR.712 and 713。

因素，採取這兩種程序不一定就會妨礙委員會關於國 

家繼承問題的工作，而且亦不妨礙權宜採用其中任何 

一項程序。

( C ) 不過，靈於前在國際聯合會解散而將其對國 

聯主持下所訂各項條約的若干職務及職權移交聯合國 

時所I I 定的辦法，大會似可權宜指定一個聯合國機關 

擔任執行從前根據有關條約的參加條款由國聯行政院 

行使的載糟。這是上述兩種方法之外的另一辦法，不 

失爲簡單而迅捷的程序，足以達成擴大參加國聯主持 

下所縮結一般多邊條約之目的。這確實也是委員會於 

一九六二年間所設想到的那種行政措施，且可避免其 

他各種方法勢必引起的一些困難。

(d ) 秘書處節略中所開列的二十六項條約紙要隨 

便翻閲一下就可以看出其中有幾項可能爲各國所不感 

興趣。委員會建譲a —方面應由主管機開進一步審 

查。委員會除聽從將来審查的結果外，於此董申它認 

爲擴大參加在國聯主持下所綺結的條約係屬適宜之 

計。

( e ) 委員會並且建譲，大會應採取必要步驟，發 

動審查有關各項一般多邊條約，俾決定必須採取何種 

行動方可使各該條約適應現代情況。



第四章 

委員會研究其他間題之工作進度

登. 國家責任：小組委員會報告書

五一 . 養員會於第六八六次會議審譲此項間題。 

國家責任間題小組委員會主席M r. Roberto A g o 向 

會譲提出小組委員會報告書（A /C N .4/ i 52 ) , i» i促請 

特別注意報告書所載的結論以及其中所提譲的工作方 

案。

五二.委員會中參與討諭的委員都表示同意報告 

書所載的一般結論，卽：（一)在求編纂關於國家責任 

的法律時，首先應該明確訂定關於國家之國際責任的 

一般規則；（二 ) 在訂立這類一般規則時，不應忽視特 

別幾方面，尤其是外儒人身或財産所受損害之實任方 

面，所積累的經驗及資料，並且應該密切注意國際法 

的發辰對於國家責任可能已有的影響。

五三.若干委員認爲應該特別注重於參照近代國 

際法上的演變，研究國家在維持和平方面的責任。其 

他委員則認爲國家責任的任何一方面都不應忽略，凡 

國家責任原則所適用的各方面旣有的成例槪應加以研 

究。

五四.委員會委員也認可小組委員會所提譲的工 

作方案，但不妨礙其對此方案所列各項問題的實體的 

立場。例如，有的委員在討論時就曾尉其中某些問題 

所涉若千困難的解決方法，表示疑間或保留。在這方 

面據說明，列舉這些問題的用意紙在供專題報告員作 

爲傭忘鋒，以供其在研究關於國家之國際實任的一般 

規則所涉的特定各方面的實體時參考，而且專題報告 

員並不一定非操納其中任何一種解決方法而偏廢其餘 

不可。又小組委員會建議將關於其他國際法主體，諸 

如國際組織等之責任間題暫緩班究一節，也博得委員 

會委員的一般贊同。

五五.委員會在一致同意通過國家責任問題小組 

委員會報告書之後，指派M r. A g o 爲國家責任專題報 

告員。秘書處將爲此間題編擬若干工作文件。

1 ^ .國家與政府之繼承：小組委員會 

報告書

五六 . 委員會於第七0 二次會譲討論國家與政府 

繼承問題小組委員會報告書（A /C N .4 / I60)a l»2 小組 

委員會主席M f. Manfred  L a c k s向會譲提出該項報 

吿書，並閩述小組委員會的結論與建譲。委員會中參 

與討論的委員俱表示充分贊同就此項專題所提譲的研 

究範圍、方針及目標，以及所擬定的工作計劃。

五七 . 委員會認爲，將國家繼承間題優先研究， 

確有充分理由。政府繼承間題則暂時鹏在其對國家繼 

承問題的研究有補充必要的限货内附加考慮。在討論 

時，有幾位委員力言，璧於現代殖民制度解體的現象， 

國家繼承問題在目前對於新興國家及國際社會都特別 

董要。所以，他們强調，在編纂此項專題時，應該特 

別注意到新國家所關心的一些間題。

五八.委員會核可小組委員會就國家繼承專題與 

委員會議程上其餘各項專題之間的關係所提出的各項 

建譲。因此，條約方面的繼承事宜將連同國家繼承間 

題一併審譲，而不在條約法的範圍內考慮。此外，委 

員會認爲，條約法、國家實任及國家繼承三項專題的報 

告員彼此間務須取得相當的聯擊，以免M 三項專題的 

編纂工作有所重複。

五九.委員會全體委員都贊同小組委員會所擬定 

的自標，卽調查及評估國家繼承方面法律及償例的現 

狀並參照國際法上的新發展擬訂關於此項專題的條 

款草案。有的委員認爲，現行的一般規則及慣例應酌 

予更改以適應今日的情勢及斯望，所以國家繼承規则 

的! * 編中必然有一大部分屬於國際法遂漸發展之類。 

其他委員雖亦認爲不可不顧及國際關係上日盆顯著的 

新精神及新局面，卻同感首先應對過去償例作透撒的 

研究，然後方可視必要提倡新的法律規則。

六0 . 委員會同意此項專題的大綱、綱目優先次 

序及分類細目，但同時了解其同意並不妨礙各委員對

101見本報告書附件査。 見本報告書附件K 。



工作方案所列各項間題的實體的立場。此項方案訂立 

指導原則以備專題報告員之用，但是他不必處處遵照 

研究。

六一.委員會在一致同意通過小組委員會報告書 

之後，指派Mr. Lachs爲國家與政府繼承專題報告員。 

委員會並且通過小組委員會的一項建譲，卽應請各國 

政府注意秘書長前所分發的節略，內請遞送一*切有關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獲得獨立的國家所適用之繼承程 

序的條約、法律、命令、條例、外交文書等等。 同時，委 

員會建譲將各國政府遞送意見書的斯限展延至一九六 

0 年一月一日。秘書處然後將各國政府應上述節略所 

提出的意見書分發，並備文將這些意見書加以分析， 

同時就各專門機關及其他國際機關在國家繼承方面所 

採行的慣例，擬具節略以備參考。

春.特種使節

六二 . 委員會於第七一一次及第七一二次會議討 

論此項專題，當時接有秘書處所擬具的節略一件（A /  
C N .4 /I5 5)。委員會於討論時同意對特種使節專題， 

依照大會於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八日所通過的決譲案 

一六八七(十六）的規定，重新加以審議。委員會塵於 

關於常設使節的規則業已在一九六一年維也酌外交關 

係公約中編纂，深信現在應該擬訂對特種使節適用的 

規則，以補充各國間外交開係法規* 編。

六三 . 關於此項專題的範圍，委員們都認爲，依 

照委員會一九六0 年届會的決定，特種使節一詞應 

亦將進迴使節包括在內。1*^委員會並曾於該届會決

I»3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七届會，補編第九號(A/5209 and 
C o r r . l ) ,第七十三段。

10*國際法委員會年鑑，一九六0 年，第一卷，第五六五次 

會議，第二十六段。

定 ,1»5出席國際會譲代表之特權與豁免不列爲特種使 

節問題的一部分研究，因爲外交會譲一專題與國家與 

政府間組織之關係間題相關聯。在本届會中，有人董 

新提起S — 點，特別提到各國所召開的會議。可是， 

大多數委員發表意見說：在自前，專題報告員的任務 

規定不應及於國際會議代表問題。

六四 . 關於此項專題的編纂方式，委員會決定專 

題報告員應擬具一項條款草案。a 些條敦應以一九六 

一年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的規定爲根據，但專題報告 

員務須注意特種使節就其載務與性質而論，自成一類， 

與常設使節顧然有別。又特種使節條款草案究應編爲 

一九六一年維也網公約的附加議定書，或訂爲單獨的 

公約，或採取其他適當形式，委員會認爲決定的時機 

尙未成熟，有待專題報告員對S - 點提出建譲。

六五 . 末了，委員會於第七一二次會譲指跟M r. 
M ilan  B arto§爲特種使節專題報告員。

肆.國家與政府間組織之關係

六六 . 依照委員會第十四届會的請求，專題報告 

員 M r. E L -E r ia n向本届會提出第一次報告書（A /  

C N .V lô l  and A dd. I ) , 內載關於"國家與政府間組 

織之關係" 專題的範圍及處理方式的初步研究結論。 

他並且就此項專題未來研究工作的範圍及次序，提出 

一項工作文件（A /C N .Y L . I0 3)。委員會於第七一七 

次及第七一八次會議對該項報告書作首次槪括討論， 

並且請專題報告員繼續工作，在第二次報蛋書中擬具 

一系列的條敦草案，以傭委員會在以後階段對此間題 

作進一步的審議。

同上，第二十五段。



第五章 

委員會之其他決議及結論

査 .與其他機關合作

六 七 . 委員會於第七一五次會譲審譲關於與其他 

機關合作一事的項目。

六 八 . M r. José Joaquin Caicedo Castilla  曾代 

表委員會列席美洲法學委員會，M r. H . W . Tam biah  

曾代表列席亜非洲法律諮商委員會；他們都向委員會 

辕告。

六九.委員會在考慮亜非洲法律諸商委員會秘書 

發出的邀請之後，決定請主席M r. Eduardo Jimenez 
de A réchaga以觀察員資格列席該諮商委員會下一屆 

會，如不克前往，則改派委員會另一委員或其秘書代 

表委員會列席該届會。亜非洲法律諮商委員會下一届 

會定於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五日在開羅開會，爲期兩週。

七0 . 委員會表示希望能將聯合國有關條例酌爲 

調整，俾改良委員會與同它合作的機關之間交換文件 

的辦法。委員會並建議由秘書處本此目的作必要的安 

挑。

威 . 下届會議之工作計劃、日期及地點

七一 . 委員會通過一九六四年工作計劃如下： 

( - 0 條約法〔條約之適用、解釋及效果）;（二)特種使節 

( 載有條款草案的第一次報告書）；〔三)國家與政府間 

組纖之關係（關於總綱的第一次報告書（A /C N .V I6 I  
and A dd. I ) 及載有條敦草案的另一報告書）；〔因）國 

家責任〔初步報告書）届時如已備就 ) ）；（五）國家與 

政府之繼承( 關於條約方面的初步報告書（盾時如已備 

就 ))。

七二.所有道些項目殊不可能在經常届會中一齊 

處理，因經常届會應以研討條約法爲主，如可能，附 

帶對關於國家責任及國家與政府之繼承問題的初步報 

告書作首次討論。委員會因而決定於九六四年一月 

六日至二十四日在日內冗舉行三星期冬季届會。

七三. 在此冬季届會中，委員會擬春議特種使節 

專題報告員將來提出的條款草案，並審譲國家與政府

間組纖之開係專題報告員的第一次報告書及其工作的 

總綱。

七四. 2S建議現在就應採取措施，壽備在一九六 

五年一月間同樣舉行一次冬季届會，俾繼續審議外交 

法* 編中有待補充的兩項專題，俾不致因而減少委員 

會研討條約法所需要的時間。

七五. 委員會依照其第十四届會的決譲 ,1°«決定 

委員會經常届會自一九六四年五月四日起至七月十日 

止在日內冗舉行。

蓋 . 文件、簡要紀錄及譯文之製作及分發

七六. 委員會塵於供其應用的製作文件、簡要紀 

鋒及譯文的使利現已大爲改良，表示滿意—— 此事在 
上一届會曾頗受批評。107

七七. 不過，文件譯成西班牙文依然略有就誤， 

委員會希望這方面能更有改進。

七八.委員會並且希望其會議的準備文件能以航 

空郵寄各委員，使他們在届會開幕之前可有充分時間 

研究。

肆.年鑑出版滞延

七九.委員會察及國際法委員會年鑑每期的出版 

愈來愈遲延，表示關切。委員會希望能設法確保將来 

年鍵一俟毎次常年届會結束隨卽儘速出版。

伍.列席大會第十八届會之代表

八0 . 委員曾決定由主席M r. Eduardo Jimenez 
de A réchaga爲代表列席大會第十八届會，以傭豁

詢0

I»*"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七屆會，補編第九號(A/5209 and 
C o r r . l ) ,第八+ 三段。

1。1 同上 , 第A 十四段及第八十五段。



附 件

附件查

國家責任間題小組委員會主席Mr. Roberto Ago報告書 

(全文經小組委員會通過）

國家責任間題小組委員會係國際法委員會於 

一九六二年五月七日第六三七次會譲所設立，由下列 

十委負組成：M r. A go (主席）、M r. B rig g s、 M r. 
G ro s、M r. Jiménez de A rëch ag a、M r. L achs、M r. 
de L im a、M r. P ared es、鶴岡千俠先生、M r. T u n k in  
及 M r. Y a sse e n組成。小組委員會於一九六三年一月 

七日至十六日在日內冗舉行第二次會譲。小組委員會 

的任務規定經國際法委員會於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六 

日第六六八次會譲訂明如下

" (一）小組委負會.定於委負會本屆會結束 

後，下一届會開幕之前，自一九六三年一月七日 

起至十六日止在日內冗開會；

" (二）它的工作以研討國家責任的一般方面 

爲主；

" (三）小組委員會委員各就道個問題的主要 

幾方面擬具備忘鋒，至遲須於一九六二年十二月 

一日提交秘書處，以備在小組委員會於一九六三 

年一月間開會之前刊印分發：

" ( 四）由小組委員會主席根據其工作結果編 

擬 項 報 告 書 ，提交委員會下一届會。"

二 . 小組委員會共舉行會譲七次，至一九六三年 

月十六日結束。除 Mr. Lachs因病缺席外，其餘委 

員全體出席。小組委員會接有下列委員擬具的備忘 

鋒：
M r. Jim énez de A réchaga (IL C  (X IV )  SC . I/  

W P . l )
M r. Paredes (IL C  (X IV )  S C .l/W P .2  and 

A d d .l,  A /C N .4 /W P .7 )
M r. G ros (A /C N .4 /S C . I/W P .3 )
鶴岡千俠先生（A /C N .4 /S C .I/W P .4 )
M r. Y asseen (A /C N .4 /S C . I/W P .5 )
M r. Ago (A /C N .4 /S C . i/W P .6 )

三.小組委員會就國家之國際責任方面的工作及 

國際法委員會對專題報告員指示，槪括討諭應行研究 

的一些有關問題。

四. 小組委員會中有的委貴發表意見說，國家之 

國際實任間題範圍甚廣，宜擇其中明白確定的部門， 

諸如對外億人身或財産所受損害之責任等，着手研究。 

在另一方面，其他委員則謂對此問題以作槪括研究爲 

宜，並應注意關於責任的規則是一回事，國際法上如 

遭違反卽足以引起責任問題的規則—— 特別是外儒待 

遇方面的規則—— 又是一回事，在擬訂時不可混清。 

後一類委員中有幾位特別强調，在研究國家責任專題 

時，應當兼顧到國際法在宾他各方面，尤其在維持和 

平方面的新發展。

五 . 小組委員會終於一致同意向委員會建議，爲 

編纂此項專題起見，首先從事訂定關於國家之國際責 

任的一般規則。它並且譲決：第一，歷來在特別幾方 

面，尤其是尉外億人身或財産所受損害之責任方面,所 

積累的經驗及資料決不應該忽視；第二，國際法的新 

發展對於國家責任可能已有的影響應妥加注意。

六 . 小組委員會在作此槪括結論後，詳細討論 

M r. A g o 提出的工作大綱，嗣卽一致同意決定向委員 

會建議下列各節，以提在國家之國際責任間題般 

方面所應考慮的要點；凡此提示各節可供委員會將来 

指派的專題報告員作爲工作的指南。

绪論：國家之國際責任概念的定義。。

第一點：國際貴任之起源

(一）國際侵害行為:一國違反其依國際法規則應 

負之法律義務，不論此項義務的淵源何在，亦不論其 

屬於那一方面。

«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七届會，補編第九號（A /5209 and 
C o r r . l ) ,第六十八段。

小組委員會建議，其他國際法主體,諸如國際組織等的責 

任問題似應暫予擺置。



( 二）確定國際侵害行爲的構成因素：

( a ) 客觀因素：與當事國的國際法律義務客觀衝 

突之行爲或不行爲。e 濫用權利間題。行爲或不行爲本 

身卽足以構成侵害行爲客觀因素之情形，與此外尙須 

具備因行爲而造成的外在事件之情形。

( b ) 主觀因素：將違反國際義務的行爲歸責國際 

法主體。有關歸責的問題。侵害行爲及責任之歸嫁。 

間接責任間題。

違反國際義務的行爲或不行爲須爲出於國家機關 

者之要件所涉的各項問題。爲確定國家機關地位所適 

用的法律制度。立法、行政及司法機關。越權行事的機 

關。

國家對於私人行爲的責任。遇此情形時國家責任 

的眞正起源問題。

國家機關之行爲受指控者是否須有過失始生責任 

間題。客觀的責任與廣義的過失所涉的責任。過失的 

租度間題。

( 三）違反國際•義務行爲的不同種颜.實際上可 

能區別至何程度問題。

國際侵害行爲之僅因行動而産生者與因事件而産 

生者。行動與事件之因果關係。此項匿別的實際後 

果。

國際侵害行爲與不行爲。此項區別的可能後果， 

特別是對回復原狀之賠償的後果。

遇一國行爲並不構成違反國際義務而有"危臉"時的可 

能責任問題，可於此附帶研究。

d 引起責任的事件如何證明，可能牽涉到一些很S 要的問 

題；此等問題應否於此一併研究，似宜者慮。

簡單的與複雜的國際侵害行爲，獨次的與連續的 

國際侵害行爲。凡此區別對於確定犯法時間及封於用 

盡地方救濟問題的關係。

參與國際侵害行爲間題。

( 四）在何種情沉下，侵害行爲不成立：

受損害一造之同意。推定同意問題；

對犯國際浸害行爲者之合法制裁；

自衞；

情況需要。

第二點：國際責任之形式

( - ) 赔偉之義務及對犯侵害行爲國家追究責任 

而施行制裁之權利。國際法上的刑罰問題。引起賠償 

的後果與引起懲罰的後果之間的關係。國際侵害行爲 

之僅涉有賠償實任者與涉及制裁者之可能區別。此項 

E 別的可能根據何在。

(二）赔便 . 賠償的形式。回復原狀之賠償與等値 

賠償或補償。賠償所及範圍。間接損害的賠償。索償 

之滿足及其方式。

( 三）制裁 . 一般國際法所規定的個別制裁。報復 

及以此作爲國際侵害行爲的制裁手段之可能性。集體 

制裁。

七 . 兹依照小組委員會的決定，將討論此事的簡 

要紀鋒以及上文第二段所列的各委員備忘鋒附載於本 

報告書之後。8

上述簡要結錄及備忘錄，見國瞭法委員會年鑑，一九六

三年。



附件武 

國家與政府之繼承間題小組委員會主席Mr. Manfred Lachs報吿書 

(全文經小組委員會通過）

一.國際法委員會於一九六二年五月七日第六三 

七次會譲設置國家與政府之繼承問題小組委員會，由 

下列十委員 -組成：M r. Lachs ( 主席）、M r. Barto§、 
M r. Briggs、 M r. Castrén^ M r. EL-E rîan^ M r. 
EHas、 劉錯先生、 M r. Rosenne、 M r. Tab ib i 及 

M r. T a n k in g 國際法委員會嗣於一九六二年六月二 

十六日第六六八次會議，就小組委員會的工作，作成 

下列決譲

" ( 一）小組委員會定於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七 

曰，卽緊接國家責任問題小組委員會會議之後， 

在日內冗開會，會期視必要而定，但不得逾九  

六三年月二十五日；

" ( 二）委員會備悉其秘書在小組委員會中就 

秘書處壽劃進行的下列三項研究工作所作的陳 

述：

" ( a ) 關於繼承間題與聯合國會籍的關係之 

備忘錄；

" 0 ) 關於由秘書長保管的一般多邊公約與 

國家繼承問題之文件，

•■(c) 國際法庭關於國家繼承間題的判決輯

要；

" ( 三）小組委貫會委員各以此項問題的範圍 

及研究方法爲主題提出報告書，至遲須於一九六 

二年十二月一日提交秘書處，以便在小組委員會 

於一九六三年一月間開會以前升印分發；

" ( 四）由小組委員會主席將各項個別報告書 

所述的意見扼要編成一項工作文件，提交其下次 

會譲，如屬可能，在會前數日提出.；

" 〔五）由小組委員會主席就所得結果擬具一 

項報告書，提交委員會下一届會。"

«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七雇會，補編第九號（A/5209 and 
C o r r . l ) ,第七十二段。

二 . 依照上述決議，小組委員會於一九六三年一 

月十七日在聯合國歐洲辦事處開會。小組委員會因 

主席 Mr. U c h s 因病不克到會，一致推選M r. Erik 
C a s t r é n爲代理主席。小組委員會共舉行會議九次，至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五日結束。當時決定小組委員會 

在國際法委員會第十五届會開始時再度集會，在主席 

Mr. L a c h s參加下核可報告書定稿。小組委員會在國 

摩法委員會第十五屆會斯間，於一九六三年六月六日 

舉行第十次會譲，核可報告書定稿 ,到會者有主席M r. 
L a cks及全體委員。

三 . 小組委員會收到下列％•委員提出的備忘錄： 

M r. Elias ( IL C (X IV ) /S C .2 /W P .  I 及 A /C N .4 /

SC.2/ W P . 6)
M r. Tabibi  (A /C N .4 /S C .2 /W P .2 )
M r. Rosenne ( A /C N .4 /S C .2 /W P .3 )

M r. Cast rén (A /C N .4 /S C .2 /W P .4 )

M r. Bartos (A /C N .4 /S C .2 /W P .5 )。

主 席 M r. L a c h s也提出一項工作文件（A /C N .4 /  

S C .2 /W P .7 ) ,撮述上列備忘錄所載的意見。小組委 

員會決定以M r. Lachs的工作文件爲其討論的主要根

據。

四.小組委員會尙接有秘書處所擬具的下列三項 

研究報告：

國家繼承與聯合國會籍之關係（A / C N . V i明）；

國家繼承與由秘書長保管的一般多邊條約之關係 

( A / C N . 4 / 150 and  Cotrr- l);
國際法庭關於國家繼承間題判例輯要（a / c n . 4/

1 5 1 ) 0

五.小組委員會討論及於國家與政府之繼承間題 

的研究範圍及方法，以及國黯法委員會可向此項專題 

報告員提出的指示。它的結論及建譲如下：



s . 此項專題的研究範圍及方法

A . 有開新圃家的間题應予特别法意

六 . 第二次1ft界大戰之後有許多民族獲得解放， 

很多新的國家誕生，因此而引起的繼承間題實有特別 

注意之必要。因此，有關新國家的間題應予特別注意， 

而且封於整個專題應參照當代的需要及聯合國憲章的 

原則線合觀察。

七.若干委員要表明自決原則及天然資源永久主 

權原則應予特別注董；其他委員則認爲這些原則已見 

諸聯合國憲章及大會決譲案，再予表明，似屬多餘。

B . 目標

八.自標在於調查及評估關於繼承的法律及慎例 

現狀，並一併參酌國際法在這一方面的新發展擬訂關 

於此項專題的條款草案。草案條文務求精確，且應包 

括爲解決現有各種困難所必須具備的要素。

C . 優先次序

九 . 小組委員會建議：國際法委員會第十五届會 

指派的專題報告員應首先專心處理國家繼承一專題， 

至於政府繼承間題，則紙在其對國家繼承間題的研究 

有袖充必要的限度內加以研究。在此有限的範圍內， 

委員會認爲應優先處理條約方面的繼承間題。

D . 與國摩法委員舍儀程上其他項目之蘭保

( a ) 條约法

一0 . 小組委員會認爲條約方面的繼承事宜應連 

同國家繼承問題一併研究，而不在條約法的範圍內考 

慮。

( b ) 國家責任及園家與政府間組威之闕係

 . 旣然這兩項專題也列在國際法委員會的譲

程上，自應特別注意遊免董複。

( c ) 四位專題報告员工作之協調

一二 . 兹建議 : 四位專題報告員（卽國家與政府之 

繼承、條約法、國家責任及國家與政府間組織之關係等 

專題報告員）應保持密切聯撃，在工作上取得協調。

E . 大鋼

三 . 竊建議以下列標題爲綱目：

( i ) 條約方面之繼承；

( Ü ) 由條約以外其他淵源而生之權利義務之繼承；

( i i i ) 國際組纖會員國地位之繼承。

一四.關於上述大綱中應否以解決爭端之司法程 

序爲標題列入另一綱目間題，小組委員會中意見分政。 

有的委員辯稱，解決爭端一事本身爲國際法的一部門， 

係在請國朦法委員會優先處理的關於國家與政府之繼 

承的一部門範圍之外。在另一方面，其他委員强調上 

述大綱無非開列專題報告員所應審查的要點，所以表 

示應請專題報告員考慮是否應將某種特定的解決爭端 

程序訂定爲繼承制度中不可分的一部分。

F . 分颤数目

- 五 . 小組委員會認爲在詳細研究此項專題時， 

應考慮到下列各項細目：

( a ) 繼求之原因：

國家消滅；

新國家成立；

國家領土變更。

( b ) 對物之關係：

條約；

領土權利；

國籍；

公有財産；

特讓權利；

公債；

公法上之若干其他問題；

私法上之財産、權利、利益及其他關係；

侵權行爲。

( 0 對人之關係：

( i ) 新國家與其前身國家間之權利義務；

( Ü ) 新國家與第三國間之權利義務；

( H i)新國家對於個人（包括法人在內）之權利義 

務。

( d ) 领土方面之後果：

新國家領土境內；

領士境外。

戴.秘書處之研究工作

一六 . 小組委，員會決定請秘書處準備下列文件， 

儘可能在一九六E 年國際法委員會第十六届會以前擬 

就：



(a ) 各國政府根據秘書處請求所遞送資料之剖

析；

( b ) 闇述各專門機關及其他國際組娥在繼承方面 

慣例之工作文件；

( 0 國際法庭關於國家繼承之判決輯要（A /  
C N .4 / I 5 I )的訂正本在其中墙列前未列入的若干法庭 

所作的有關判決提要。

一七 . 小組委員會察悉編纂司1 ]長的陳述，據稱 

秘書處將儘早提出上文第十六段0 ) 所指的文件，一俟

第十六段（10所要求的情報宽集就緒，卽予印行，至於 

第十六段（0 所作的請求，秘書處當參酌有無該類判 

例可稽的情形，切實考慮。

羞.報告書附件

一八 . 小組委員會決定，討論實體間題的簡要紀 

錄以及上文第三段所開列的各委員備忘錄及工作文件 

應附於本報告書之後

上述附件，見國際法委員會年鑑，一九六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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